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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1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香港親自見證國家發展改革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深化

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由此拉開了國家層面推動大灣區建設的帷幕。

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加快法律服務業

發展，……深化粵港澳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試點，研究港澳律師在珠三角九市執業資質和業務範圍問題，

構建多元化爭議解決機制”。 

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接連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和《全面深化前

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標誌著大灣區建設向縱深推進。

2023 年 9 月 28 日，經國務院同意，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

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此辦法自 2023 年 10 月 5 日起施行，

進一步推動了大灣區法律服務的開放。

在大灣區建設的新階段，我們對大灣區的律師行業以及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的發展現狀進行調

研，探索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建設中的地位與角色，提出有益於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開展業務

的參考建議。

在對大灣區律所、香港本土律所、大灣區司法部門與機構以及大灣區的客戶調研所取得的資料的基

礎上，調研報告共包含五部分內容，第一部分介紹大灣區的宏觀環境以及大灣區律師行業發展現狀；第

二部分概述了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的發展現狀和合作基礎，並對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的合作基

礎進行了分析；第三部分主要分析香港法律執業者進駐大灣區執業、內地律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開展合

作面臨的阻礙；第四部分挖掘大灣區對大灣區律師的需求，並回饋內地法律從業者與客戶對香港法律執

業者的評價；最後一部分，報告展望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的發展前景，並提出有關開拓大灣區的業

務策略。

大灣區的宏觀環境及律師行業發展現狀

大灣區競爭實力日趨增強，大灣區經濟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城市實力與地區經濟影響

力逐步上升。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推動灣區深層次規則銜接，“灣區通”工程促進

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

大灣區一線城市律師行業已較為成熟，規模化、專業化不斷增強，大灣區法律服務市場一體化建設

正在推進，但大灣區律所仍面臨國際化程度低的困境。

行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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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政摘要

01



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的發展現狀和合作基礎

香港法律市場較為成熟，律所較多，業務類型廣泛，但內地法律服務業務有待發展。

香港律所目前在大灣區業務類型集中，競爭優勢明顯，但業務宣傳途徑有限、兩地環境差異等原因

阻礙業務開展；同時香港仍有很多法律執業者對大灣區法律服務合作的認識有限。

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存在深厚的合作基礎，大灣區律所與港所應當充分利用競爭優勢，加強溝

通交流，尋求多樣化合作形式。

合作中存在的問題

香港律所在大灣區設立辦事處與聯營存在諸多方面困難，如配套設施不足、合夥聯營准入條件、業

務受理範圍、律所服務收費、責任分擔及監管等。

大灣區律師對大灣區法律服務業合作未能深入了解，專業守則衝突和法律服務標準不同等問題限制

粵港澳大灣區律所合作空間。

大灣區三地行業管理差距仍需要協調，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執業資格考試的形式、內容也需要

完善。

大灣區的法律服務需求及評價

目前大灣區律師參與案件較少，參與案件類型多為涉外港澳台因素案件；大灣區律師在內地參與案

件存在對內地相關事務辦事流程仍未熟悉、有部分律師普通話水平有待提高等問題；大灣區律師在

大灣區執業存在著較大的需求。

目前內地律所與香港執業者的接觸、合作較少，接觸方式多以直接業務來往為主，合作模式主要通

過臨時或固定的合作夥伴來完成；但大灣區內律所多有合作的願景。

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具有熟悉境外法律和習慣、英語流利、具有國際業務網路等優勢，獲得內

地法律行業從業者的好評；同時，香港法律執業者也面臨著不熟悉內地環境、收費相對較高、在溝

通上存在困難等相對劣勢。

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的發展前景與策略分析

國家政策與香港金融市場的活力為法律執業者帶來新機會，香港法律行業在大灣區存在市場機遇與

拓寬業務的空間。

應當鼓勵三地律師互相交流、增進了解，利用灣區現有法律服務業合作政策積極推進合作，創新合

作運行模式，主動推動執業方式與行業監管銜接等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法律服務業合作共贏。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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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灣區的宏觀環境

新時代新征程上，香港法律執業者謀求在大灣區更好發展必須深化對建成國際一流灣區重大意義的

認識，準確把握重要地位和獨特優勢。大灣區是我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在全國

新發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2023 年 4 月 10 日至 13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強調，“大灣區

在全國新發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要“使大灣區成爲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

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1

1.1 大灣區競爭實力日趨強勁

大灣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頒布以來，大灣區建設利好頻出。近年來，大灣區在民生合作推進、軟硬環境對接、科創金融互促、

重大合作平台建設及人員要素流動等方面獲得長足發展，大灣區發展從全面協同轉入深度融合，競爭實

力日趨強勁。2

1.1.1 大灣區經濟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

粵港澳統計部門在 2023 年第一季度相繼公佈 2022 年經濟數據。數據顯示，2022 年大灣區經濟總量

超 13 萬億元人民幣（以下簡稱“元”，後面均採納該單位），綜合實力顯著增強，朝著建成國際一流

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既定目標加速前進。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印發 4 年多，交出一份沉甸甸的成績單：廣東省統計局數據顯示，

2022 年大灣區內地 9 市地區生産總值 104,681 億元；香港特區政府統計部門公佈的數據顯示，香港實現

地區生産總值 28,270 億港元，按 2022 年平均滙率折算，約 24,280 億元；澳門特區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

澳門實現地區生産總值 1,773 億澳門元，約 1,470 億元。由此，大灣區經濟總量超 13 萬億元。3 

1 鄭賢操：《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新定位 成爲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專題深思）》，載人民網，2023 年 9 月 5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3/0905/c40531-40070708.html
2 任志宏，鍾韻：《從全面協同走向深度融合——2021 ～ 2022 年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與發展》，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22）》
   2023 年 4 月版，第 36 頁。
3《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突破 13 萬億元人民幣》，載新華社 2023 年 3 月 22 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22/content_57477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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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正展現大前景、大空間。2023 年 11 月 8 日在廣州舉行的 2023 大灣區全球招商大會上，達成

投資貿易項目 859 個，總金額 2.2 萬億元。加上去年的首屆大灣區全球招商大會達成的 2.5 萬億元投資，

大灣區僅這兩屆全球招商大會就吸引了近 5 萬億元投資。4

作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大灣區經濟擁有多元化的產業結構，並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趨

勢的重要風向標和溫度計。根據《2021 年〈財富〉世界 500 強排行榜》，2021 年的世界 500 強企業中，

大灣區首次超越紐約灣區，上榜企業數量擴展至 25 間。統計數據顯示，過去 5 年多來，廣東實際到資超

1 億美元的大項目超 250 個，實際外資超 800 億美元，巴斯夫、埃克森美孚等重大項目進展順利。截至目前，

廣東累計設立外商投資項目超過 31 萬個，實際利用外資 5,700 億美元。世界 500 強企業中，有 350 間在

粵投資佈局。 5 大灣區城市實力、科技實力、社會發展實力大增，越來越多的屬性比肩世界三大灣區。例如，

根據最新發布的《世界灣區發展指數研究報告（2023）》，通過指數綜合評價測算，從生活質量維度來看，

深圳綜合評分排名第一，香港和廣州次之，表明大灣區擁有十分優秀的生活質量，尤其是港口發展方面，

這是大灣區城市獨特的優勢。 6

1.1.2 城市實力與地區經濟影響力逐步上升

2023 年 10 月，國務院批複原則同意《廣東省國土空間規劃（2021—2035 年）》（以下簡稱“《規劃》”）。

《規劃》中提到“將珠三角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城市群，打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高地”，並“以

珠三角港口集群為核心，發揮大灣區引領帶動作用，構建完善的海陸通道網絡”。

2021 年，大灣區有 5 個城市進入 GDP 萬億元俱樂部，地區經濟影響力持續上升。其中，繼上海（2017

年）、北京（2018 年）之後，深圳成為國內第三個地區 GDP 超過 3 萬億元的城市。此外，2021 年東莞

市地區生產總值為 1.08554 萬億元，成為廣東省繼廣州（2010 年）、深圳（2011 年）、佛山（2020 年）

之後，第四個 GDP 超萬億元的城市。7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8 中，把“培

育若干具有國際競爭力、影響力的綜合性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帶動形成一批輻射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特色

4《粵港澳大灣區成全球最具前景增長極之一》，載中國經濟網，2023 年 11 月 14 日， 
   http://district.ce.cn/newarea/roll/202311/14/t20231114_38790725.shtml
5《粵港澳大灣區成全球最具前景增長極之一》，載中國經濟網，2023 年 11 月 14 日， 
   http://district.ce.cn/newarea/roll/202311/14/t20231114_38790725.shtml
6 陳能軍，胡悅：《2022~2023 年度世界灣區發展指數分析報告》，載《世界灣區發展指數研究報告 (2023)》，2023 年 12 月版。
7 任志宏，鍾韻：《從全面協同走向深度融合——2021~2022 年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與發展》, 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22）》
   2023 年 4 月版，第 36 頁。
8《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十四五”商務發展規劃》， 
   http://images.mofcom.gov.cn/zhs/202107/2021070811084289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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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區域性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列爲做強內需和推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要環節。

大灣區作爲首批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所在的重要經濟區域之一，在促進資源國內外雙向流動，推動形

成高水準的對外開放格局等方面發揮巨大作用。 9

大灣區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準，保持較強經濟增長韌性，推動暢通國內大循環，實現國

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將會在全國範圍產生重要示範作用，帶動周邊地區，推動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1.2 以“合作區”建設推動大灣區深層次規則銜接

2017 年 7 月 1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香港親自見證國家發展改革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深化

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這意味著中國將從國家層級推動大灣區發展。繼 2019 年 2 月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後，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接連印發《橫

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 10，標誌著

大灣區建設向縱深推進。

1.2.1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都是建設推動大灣區深層次規則銜接的重要

環節。開發建設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是支持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提升粵港澳合作水準、構建對外

開放新格局的重要舉措。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是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部署，是爲澳門長遠

發展注入的重要動力，有利於推動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和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

區建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要求深圳積極作爲深入推進

大灣區建設，以及加快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並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

年來內地學習、就業、生活。11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擴區後）2021 年全年地區生産總值 1,755.7 億元，稅收收入（擴區後）

增長 13.7%，關區進出口總額增長 20.3%；新推出 75 項制度創新成果、累計達 685 項，新增 7 項改革試

9《首批國際消費中心城市花落五地》，載中國政府網，2021 年 8 月 17 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8/17/content_5631627.htm
10《行政長官歡迎前海計劃和橫琴計劃的頒布》，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9/06/P2021090600594.htm?fontSize=1
11《習近平：加快琴粵澳深度合作》，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20 年 10 月 15 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2010/202010030080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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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經驗面向全國複製推廣，累計達 65 項。特別是《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

發布後，2022 年 9 月，深港首次聯合發布“支持前海深港風投創投聯動發展十八條措施”；2023 年 2 月，

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門聯合發布“前海金融 30 條”，深圳就此推出“115 條”細化措施，在深港民生金

融、跨境金融和金融對外開放等實現突破，推動以深港賬戶通、滙款通、融資通、貿易通、金融服務通、

跨境理財通“六通”爲代表的深港金融合作新格局加速形成。數據顯示，前海深港國際金融城自 2021 年

10 月啓動以來，已招引 312 間金融機構，其中港資外資 82 間。前海自由貿易賬戶（FT）跨境收支規模

超 4,648 億元，與香港發生的跨境收支占比 82.1%，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12

“港資港法港仲裁”是中央政府在指定區域內的法律服務創新，意在加強內地和香港、澳門經濟的

融合發展。2021 年，前海推動選擇香港仲裁機構進行仲裁事宜，擬全面實現“港資港法港仲裁”。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時任律政司司長、資深大律師鄭若驊對前海先行先試“港資港法”，突破性允許現時在

前海合作區註冊的港資企業在沒有“涉外因素”情況下選用香港法律作爲民商事合同適用法，非常讚賞。
13  香港律政司會繼續積極爭取在大灣區實施“港資港法港仲裁”，期望在不久將來，當民商事合同一方

為港資企業時，合同各方在沒有“涉外因素”下仍可自由約定選用香港法律作為合同適用法，並在爭議

解決條款中可以指定香港為仲裁地，從而為有關方面提供更多合同適用法及爭議解決的選擇，有利於大

灣區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14 截至 2023 年，大灣區國際仲裁中心來自港澳地區的百餘名仲

裁員受聘，推動實現“港資港法港仲裁”的同時，也提升了前海法律事務對外開放水準。全國 14 間粵

港澳聯營律所中 9 間落戶前海，可爲企業和居民提供涵蓋司法、調解、仲裁、公證等全鏈條服務。15

橫琴地區生產總值數據也十分亮眼，GDP 增速明顯高於全國和廣東、珠海的平均水準，達到 454.6

億元，同比增長 8.5%，外貿進出口額完成 314.7 億元，同比增長 53.3%。2021 年 1 至 12 月，固定資產投

資額同比增長 12.9%。過去兩年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聚焦“四新”戰略定位，大力發展科技研發和

高端製造、中醫藥等澳門品牌工業、文旅會展商貿以及現代金融產業“四大產業”，實現特色產業增量

提質。截至 2023 年上半年，橫琴合作區規模以上“四新”產業營收近 80 億元，同比增長 29.9%；截至

8 月，合作區實有澳資企業 5,763 戶，較掛牌前增長 23.5%。16  2023 年 2 月以來，為了更好地構建促進澳

12《香港 2023 施政報告 8 次提及前海，重點著墨“深港合作”》，載粵港澳大灣區門戶網，2023 年 11 月 1 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ttdt/content/post_1138197.html
13《前海擬全面實行“港資港法港仲裁”》，載香港中聯辦網站，轉載自《南方日報》，2021 年 12 月 17 日，
     http://www.locpg.gov.cn/jsdt/2021-12/17/c_1211490669.htm
14《積極爭取灣區實施港資港仲裁》，載香港政府新聞網，2021 年 11 月 23 日，
     https://sc.news.gov.hk/TuniS/www.news.gov.hk/chi/2021/11/20211123/20211123_130055_221.html
15《廣東公共法律服務》，載廣東政務服務網，2023 年 3 月 13 日，https://gd.12348.gov.cn/
16《橫琴合作區産學研模式轉化更多科研成果，澳人澳企擁有更廣闊發展空間》，載 21 世紀經濟報道，2023 年 11 月 9 日，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J48JU9G05199NP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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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市場準入體系和市場環境，《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促進條例》17、《關於支

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放寬市場準入特別措施的意見》18 等一系列重磅政策密集出台，進一步推動琴澳

兩地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和要素互聯互通，為合作區建設注入強大動力。19 根據 2023 年 12 月 21 日經國

務院批復同意，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琴澳一體化發展體制機

制更加完善，琴澳要素流動自由便利，在合作區就業的澳門居民約 8 萬人、居住的澳門居民約 12 萬人，

“四新”產業有力支撐澳門產業多元發展，合作區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戰略目標基本實現。20

1.2.2 “灣區通”工程促進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

在大灣區，“灣區通”工程正在穩步推進。超級工程跨海穿洋，連通珠江口東西兩側城市群；機場擴建，

大灣區世界級機場群建設備受矚目；“灣區通辦”，大灣區身份認證等資訊資源共用互認。“硬聯通”、

“軟對接”，大灣區的生産要素流動和人員往來正日益便利。21 廣東省委十二屆七次全會提出，要以“灣

區通”工程為抓手，著眼全域選准切口，圍繞群衆密切關注的交通、通信、食品安全等民生問題積極作為、

率先突破，推動三地規則銜接不斷取得實質性進展。一項項大灣區互聯互通民生舉措的出台，推動粵港

澳三地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不斷深化，助力大灣區提升一體化水準。22

深圳攜手大灣區多地創新實施的“大灣區組合港”項目，將深圳港口貨源腹地縱深拓展至珠三角內

河沿線碼頭，傳統轉關模式被精簡爲“一次申報、一次查驗、一次放行”，大灣區港口群一體化發展再

上新台階。“澳車北上”政策 2023 年 1 月 1 日實施後，首月注冊人數已超過 2 萬人，粵澳兩地人員車輛

往來更加便利，助推大灣區內生産和創新要素快速流動，有效增強了大灣區港口群的國際競爭力。

17《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發展促進條例》，載投资香港，2023 年 2 月 8 日，
     https://gba.investhk.gov.hk/en/supporting-policies/regulations-promoting-development-guangdong-macao-depth-cooperation-zone-hengqin/
18《政務司司長出席有關 GBA 發展主題的新聞發佈會（附有照片 / 視頻）》，載 ISD，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312/28/P2023122800297.htm?fontSize=2
19《國務院新聞辦就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載國務院新聞辦網站，2023 年 12 月 28 日，
     https://www.gov.cn/lianbo/fabu/202312/content_6923316.htm
20《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總體發展規劃對外發布》，載新華社，2023 年 12 月 21 日，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12/content_6921762.htm
21《港澳大灣區加速“硬聯通”與“軟對接”》，載中國政府網，2021 年 8 月 19 日，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8/19/content_5632257.htm
22《廣東實施“灣區通”工程促進粵港澳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軟”“硬”聯通助力提升灣區一體化水平》，載南方日報，
     2022 年 5 月 10 日，https://cagd.gov.cn/v/2022/05/1005.html

07

一、大灣區的宏觀環境



1.3 大灣區律師行業發展現狀

1.3.1 大灣區各城市律師服務業發展情況

從改革開放以來，爲了促進經濟發展，內地九市律師行業快速發展。共建“一帶一路”和大灣區建

設也爲內地九市經濟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a）廣州律師服務業發展情況

根據 2022 年 4 月廣州市律協重磅推出的《2021 年廣州市律師行業大數據報告》，廣州律師事務所

規模化不斷加強，專業化不斷促進，在穗設立分所顯著上升，涉外服務發展良好，粵港澳業務合作擴大。

廣州有港澳居民律師 55 人，通過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港澳律師 12 人，涉外律師近 1,100 人，並不斷提

高民商事爭議解決服務水準，“一帶一路”律師聯盟廣州中心、廣州國際商貿商事調解中心和廣州國際

商貿法律服務中心入駐廣州律師大廈並正式啓用。11 間律師事務所在境外設立 17 間分支機構，覆蓋全

球多個地區，律師服務向境外延伸或與境外法律服務機構銜接的管道和機制更加暢通，形成了多點佈局、

多線輻射、內承外拓、全程護航的法律服務新優勢。23 

（b）深圳律師服務業發展情況

位於“三種不同法域”交滙地帶，深圳前海在全國最早探索跨境法律合作，幾乎在立法、司法、

仲裁和律所等多領域同步“試驗”。從突破性地允許在前海適用域外法審理案件、成立首間深港聯營律

所，到首創“港區陪審”“港區調解”制度、開展中外律所聯營試點，以及允許香港律師以仲裁員、調

解員、代理人、專家、證人等五種身份參與前海國際仲裁，前海法治的開放性在全國首屈一指。目前，

前海已推出 170 多項法治創新成果，半數以上在全國和省、市複製推廣。前海深港國際法務區已引進六

大類 182 間法律機構，前海法院適用香港法審理的案件全國第一。2022 年，深圳國際仲裁院受理案件總

爭議金額高達 1,272 億元，躍居亞洲第一、全球前三；2023 年以來，該院新受理案件同比增長 43%，涉

外案件當事人來源國累計達到 140 個國家和地區。24 

23《大粵法治：廣州律協發布〈2021 年廣州市律師行業大數據報告〉》，載廣州市律師協會，2022 年 4 月 30 日，
     https://www.gz.gov.cn/xw/zwlb/bmdt/ssfj/content/post_8231385.html
24《香港 2023 施政報告 8 次提及前海，重點著墨“深港合作”》，載粵港澳大灣區門戶網，2023 年 11 月 1 日，
     http://www.cnbayarea.org.cn/homepage/ttdt/content/post_11381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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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香港律師服務業發展情況

香港的門戶開放政策，成功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法律人才，豐富了香港法律服務市場的多元性。

香港的律師和外地律師人數穩步上升，亦證明法律服務需求不斷增加，以配合香港迅速發展成爲國際法

律服務和爭議解決樞紐。25 根據香港律師會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的統計數據，香港持有執業證書的會

員共 11,264 位，來自 31 個司法管轄區的注冊外地律師共 1,484 位。香港律師行 924 間，其中獨資經營占

46.3%，2 至 5 名合夥人的律師行占 41.8%，59 間爲按照《法律執業者條例》組成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

師行。在香港注冊的內地 / 外地律師行 72 間，其中來自 19 個司法管轄區，14 間爲按照《法律執業者條例》

組成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行。香港律師行與外地律師行（包括內地律師行）在香港聯營 29 間。26  香

港國際仲裁中心發布的案件統計數據指出，該機構 2023 年共受理 500 起案件。其中，281 起爲仲裁案件，

該受案量爲過去十年最高。27

25《2022 年法律年度開啓典禮（2022 年 1 月 24 日）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先生致辭》，
     https://www.hklawsoc.org.hk/-/media/HKLS/Press-statement/SC/2022/20220124_SC.pdf
26 香港律師會業界每月統計資料（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
     https://www.hklawsoc.org.hk/zh-CN/About-the-Society/Profile-of-the-Profession
27《HKIAC 發布 2023 年數據》，https://www.hkiac.org/zh-hans/news/hkiac-releases-statistics-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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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責任合夥律師行。香港律師行與外地律師行（包括內地律師行）在香港聯營 29

間。26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發布的案件統計數據指出，該機構 2023 年共受理 500 起

案件。其中，281 起爲仲裁案件，該受案量爲過去十年最高。27 

 

（（d））澳澳門門及及其其他他大大灣灣區區城城市市的的律律師師服服務務業業發發展展情情況況 

澳門特區的律師制度主要由特區政府頒布的《澳門律師通則》以及澳門特區

律師公會頒布的一系列規章制度和行爲守則組成，全面規範律師群體的任職資格、

權利義務、業務範圍、執業形式。28在歷史上，澳門法律服務業一度被葡萄牙人

或出生在澳門的葡萄牙裔壟斷。20 世紀 80 年代後，澳門政府開始規範律師服務

業，1991 年頒布《澳門律師通則》，首次就澳門律師資格確認和執業管理等律師

管理制度做出規定。29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澳門在澳門律師公會官方網站公

佈的律師共 447 位，實習律師 173 位，律師事務所共 103 間 。2023 年 9 月 6 日，

 
26 香港律師會業界每月統計資料（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https://www.hklawsoc.org.hk/zh-CN/About-the-

Society/Profile-of-the-Profession。 
27 《HKIAC 發布 2023 年數據》，https://www.hkiac.org/zh-hans/news/hkiac-releases-statistics-2023。 
28 郭躍文，王廷惠，任志宏：《粵港澳大灣區律師行業發展報告》，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22）》

2023 年 4 月版。 
29 李可:《GATS 框架下粵港澳法律服冬自由化問題淺析》，載《澳門法學》2013 年第 7 期。 

46.3%

41.8%

11.9%

香香港港律律師師行行經經營營模模式式

獨資經營

2至5名合夥人律師行

按照《法律執業者條例》組成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行等其他律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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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郭躍文，王廷惠，任志宏：《粵港澳大灣區律師行業發展報告》，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22）》2023 年 4 月版。
29 李可 :《GATS 框架下粵港澳法律服冬自由化問題淺析》，載《澳門法學》2013 年第 7 期。
30《法眼看橫琴：澳門律師增 65%，涉澳法治創新更深入》，載 21 財經，2023 年 9 月 6 日，
     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30906/herald/7918155f307d32408a4a74c58164f9ce.html
31《更緊密的經濟夥伴關係安排》，香港律政司（第 16 點），https://www.doj.gov.hk/en/mainland_and_macao/cepa.html
32《司法部：研究細化港澳律師大灣區內地執業試點配套措施機制》，載粵港澳大灣區門戶網，2023 年 11 月 23 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142365.html

（d）澳門及其他大灣區城市的律師服務業發展情況

澳門特區的律師制度主要由特區政府頒布的《澳門律師通則》以及澳門特區律師公會頒布的一系列

規章制度和行爲守則組成，全面規範律師群體的任職資格、權利義務、業務範圍、執業形式。28 在歷史上，

澳門法律服務業一度被葡萄牙人或出生在澳門的葡萄牙裔壟斷。20 世紀 80 年代後，澳門政府開始規範

律師服務業，1991 年頒布《澳門律師通則》，首次就澳門律師資格確認和執業管理等律師管理制度作出

規定。29 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澳門在澳門律師公會官方網站公佈的律師共 447 位，實習律師 173 位，

律師事務所共 103 間。2023 年 9 月 6 日，南方財經獲悉，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已經聚集律師事務所 22 間、律師 332 名，其中引進聯營律師事務所 5 間、港澳律師 47 名。合作區成立後，

律師事務所和律師分別增加 100% 和 49.5%，當中，澳門律師增加 65%。30

東莞、佛山、惠州、珠海、中山、江門和肇慶等市也不斷發力，在加快建設涉外法律服務機構、搭

建涉外法律合作交流平台、發展壯大法律服務隊伍等方面獲得突出成果。

1.3.2 大灣區法律服務市場一體化建設進程

律師是法治社會的重要標誌，更是現代社會開放運行不可或缺的社會紐帶。國家商務部與香港、澳

門特區政府代表分別在 2019 年 11 月簽訂《〈內地與香港 / 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

貿易協議》的修訂協議（《CEPA 修訂協議》）31，達成了進一步開放服務業市場和更新關於便利服務貿

易的承諾，降低了港澳企業和專業人士進入內地市場的門檻。

自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

律師職業試點辦法》已逾三年。試點工作開展以來，在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下，各項工作平穩有序推進。

截至 2023 年 11 月 23 日，已順利舉辦 3 次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1,500 多名港澳律師報名參加考試，其

中 372 名港澳律師已經領取了大灣區律師執業證書。32 該辦法對於促進大灣區建設，發揮香港法律執業

者和澳門執業律師的專業作用，打破粵港澳三地律師行業交流合作的障礙，深化三地在法律領域的聯繫

合作，推動大灣區高端法律服務業的發展，提升大灣區律師的整體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10

香港法律執業者在粵港澳大灣區首階段發展現況調研報告



33《廣東公共法律服務》，載廣東法律服務網，2024 年 6 月 1 日，
     https://gd.12348.gov.cn/jsp/web/legalserviceres/legalserviceorg.jsp?fwOrgType=100&flag=org
34 廣東司法行政：《大灣區律師執業和管理情況如何，本文“港”清楚》，2023 年 10 月 11 日，
     http://sft.gd.gov.cn/sfw/xwdt/sfxz/content/post_4266023.html

粵港澳聯營律師事務所是大灣區法律服務市場一體化建設的重大實踐。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廣

東省共有 20 間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分別位於深圳、廣州、東莞和珠海。

16 
 

的障礙，深化三地在法律領域的聯繫合作，推動大灣區高端法律服務業的發展，

提升大灣區律師的整體國際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粵港澳聯營律師事務所是大灣區法律服務市場一體化建設的重大實踐。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廣東省共有 20 個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分別位於深圳、廣

州、東莞和珠海。 

廣廣東東省省合合夥夥聯聯營營律律師師事事務務所所數數量量 

城市 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數量 

1. 深圳 10 

2. 廣州 4 

3. 東莞 1 

4. 珠海 5 

共計： 20 

數據來源: 廣東法律服務網 33 

1.3.3 大大灣灣區區律律師師服服務務行行業業發發展展機機遇遇與與挑挑戰戰 

大灣區律師服務行業發展前景廣闊。一方面，大灣區律師服務行業擁有黨中

央大力政策支持，爲大灣區律師服務行業的迅猛發展提供政策保障。廣東省司法

 
33 《廣東公共法律服務》，載廣東法律服務網，2023 年 3 月 13 日，

 

1.3.3 大灣區律師服務行業發展機遇與挑戰

大灣區律師服務行業發展前景廣闊。一方面，大灣區律師服務行業擁有黨中央大力政策支持，爲大

灣區律師服務行業的迅速發展提供政策保障。廣東省司法廳律師工作管理處處長黃婷在 2023 年 10 月的

採訪中承諾，廣東省司法廳將持續加強執業保障。聯動多部門，專門發函省法院、省公安廳等 11 間省

直單位，全方位保障大灣區律師執業權利；配合司法部、香港中聯辦、香港律政司舉辦多場專題政策宣

介會，聯合大灣區內地九市舉辦全省執業推介會；邀請大灣區律師參與各類座談、調研和論壇活動等，

搭建與市場主體、政府部門的交流合作平台，不斷提高社會知曉率。34 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建設將

 

 

廣廣東東省省合合夥夥聯聯營營律律師師事事務務所所數數量量 

城市 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數量 

1. 深圳 10 

2. 廣州 4 

3. 東莞 1 

4. 珠海 5 

共計： 20 

 

P16 页表格 

Number of Partnership Associatio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City Number of partnership associations 

1. Shenzhen 10 

2. Guangzhou 4 

3. Dongguan 1 

4. Zhuhai 5 

Total：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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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爲僑服務注入“法治力量”，2023“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涉僑法律服務交流會在廣州舉行》，載羊城晚報·羊城派，
     2023 年 11 月 15 日，https://www.sohu.com/a/736646265_120046696
36《廣東省司法廳：積極打造涉外法律服務高地 助力廣東高水平對外開放》，載廣東省司法廳，2023 年 7 月 17 日， 
     http://sft.gd.gov.cn/sfw/xwdt/sfxz/content/post_4219418.html
37《2022 年法律年度開啓典禮（2022 年 1 月 24 日）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律師致辭》，
     https://www.hklawsoc.org.hk/-/media/HKLS/Press-statement/SC/2022/20220124_SC.pdf

爲大灣區涉外法律服務創造廣闊的市場前景。2023 年 11 月 15 日，2023“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涉僑法律

服務交流會在廣州舉行。在採訪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法學協進

會會長李煥江表示，隨著大灣區的發展以及對國際市場的不斷深入，對既了解內地法律也了解境外法律

的複合型法律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作爲首批獲頒大灣區律師執業證的香港律師，何君堯表示，大灣區

律師不僅可以爲大灣區服務，也可以以此爲平台，爲全球的海外僑胞提供法律服務。35 

大灣區律師服務行業發展也面臨巨大挑戰。首先，爲保證大灣區法律服務市場一體化建設的有序推

進，內地九市法律服務的國際競爭力仍有待提升。要加大力度支持中國律師“走出去”，加快建設國際

一流律師事務所。持續提升仲裁和商事調解機構國際影響力，樹立涉外法律服務品牌形象。要以打造具

有高度公信力、競爭力的區域或國際仲裁品牌作爲支撐點，全面提升商事仲裁整體實力、國際公信力和

影響力。其次，要進一步提升內地九市的涉外法律人才培養，打造高素質涉外法律服務隊伍。根據廣東

省司法廳截至 2023 年 7 月的統計數據，廣東省作爲全國第一律師大省，律師人數將近 7.4 萬名。其中，

僅 98 名領軍人才入選司法部“全國千名涉外律師人才庫名單”。36 大灣區需要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

記關於培育一批國際一流的仲裁機構、律師事務所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

2025 年）》要求，推動建設一支高素質涉外法律服務隊伍、建設一批高水準涉外法律服務機構。最後，

大灣區律師服務行業要加強自我監管和互動交流。時任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律師指出，業界的自我監

管，對支持律師在履行其專業和法律角色時所需的獨立性，十分重要。37 同時，受到區域限制，粵港澳

三地律師交流互動和合作發展模式仍有待創新。在實際經營中，部分在大灣區經營的聯營律師事務所在

業務合作發展上遇到了一定的困難，存在“聯營”有名無實的情況。改善合作交流機制，需要完善落實

廣東省律師協會副會長陳方在接受採訪時提到的發揮好大灣區律師協會聯席會議制度的作用；打造大灣

區專業品牌的系列活動；推進大灣區律友計劃；搭建大灣區律師網，推介港澳律師名錄；開展常態化的

互派專業交流等活動，推動大灣區合作溝通機制多元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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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香港律師會二零零六年年報之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報告，
     https://www.hklawsoc.org.hk/-/media/HKLS/pub_c/annual_report/2006/report6.pdf?rev=f364411916e1461aa8e7e8ea24ba7415
39 律師行業之概況，https://www.hklawsoc.org.hk/zh-CN/About-the-Society/Profile-of-the-Profession
40 其中，有一間律所未填寫該問題，故資料總和不足百分之百。

二、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的發展現狀和合作基礎

2.1 香港法律執業者的發展現狀

2.1.1 香港律師事務所基本情況

（a）成立年份

在調研律所中，成立於 2010 年之前的香港律所占 58％，最早成立於 1863 年。相較內地律所，香港

律所成立較早，2005 年香港律所已達 688 間，38 可見香港法律市場更為成熟。

（b）人數以及人員構成

根據 2023 年的調查資料，926 間律所中，獨資經營的律所占 46.4％，41.5％的律所擁有 2 至 5 名合

夥人，5.5％的律所擁有 6 至 10 名合夥人，4.9％的律所有 11 至 20 名合夥人，僅有 1.7％的律所合夥人達

20 名及以上。根據香港律師會統計資料，39 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香港共有 924 間律師事務所，其中

獨資經營的占 46.3%，2 至 5 名合夥人的律所占 41.8%，包含 59 間按照《法律執業者條例》組成的有限

法律責任合夥律師事務所。

在調研的 53 間香港律所中，獨資經營的律所占 20.8％，擁有 2 至 5 名合夥人的律所占 32.1％，擁

有 6 至 10 名合夥人的律所占 20.8％，有 11 至 20 名合夥人的律所占 5.7％，20 名以上合夥人的律所占

18.9%。40 除合夥人之外，大部分律所包括 1 至 5 名顧問和助理律師，7.6% 的律所超過 20 名顧問，22.6%

的律所擁有 20 名以上的助理律師。58.5% 的律所不含外地律師，15.1% 的律所有 20 名以上的外地律師。

以上資料說明大部分香港律師事務所規模較小，人員組成精簡。也存在部分律所頗具規模，人員構

成複雜，這類律所往往所涉業務廣泛，業務來源地遍佈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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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統計結果相加大於百分之百。表示有 84.9％的受訪律所業務涉及公司法 / 商業法，以下同理。

2.1.2 香港律師事務所主要業務情況

（a）業務類型廣泛，以民商案件為主

根據調查問卷，受訪香港律所業務性質兼具訴訟與非訴。受訪律所問卷顯示，37.7% 律所業務類型

以訴訟為主，非訴為輔；39.6% 則以非訴為主，訴訟為輔；僅有 7.6% 和 15.1% 全部為訴訟或全部為非訴。

同時，香港律師事務所業務範圍廣泛，業務構成上以民商事案件為主。其中，業務數量最多的業務類型

依次為：

（1） 公司法 / 商業法（84.9%）41；

（2） 民事申索（79.3%）；

（3） 業主與租客（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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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香香港港法法律律執執業業者者在在大大灣灣區區的的發發展展現現狀狀和和合合作作基基礎礎

2.1 香香港港法法律律執執業業者者的的發發展展現現狀狀 

2.1.1 香香港港律律師師事事務務所所基基本本情情況況 

（（a））成成立立年年份份

在調研律所中，成立於 2010 年之前的香港律所占 58％，最早成立於 1863

年。相較內地律所，香港律所成立較早，2005 年香港律所已達 688 間 ，38可見香

港法律市場更為成熟。

（（b））人人數數以以及及人人員員構構成成

根據 2023 年的調查資料，926 間律所中，獨資經營的律所占 46.4％，41.5％

的律所擁有 2 至 5 名合夥人，5.5％的律所擁有 6 至 10 名合夥人，4.9％的律所有

11 至 20 名合夥人，僅有 1.7％的律所合夥人達 20 名及以上。根據香港律師會統

計資料，39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香港共有 924 間律師事務所，其中獨資經營

的占 46.3%，2 至 5 名合夥人的律所占 41.8%，包含 59 間按照《法律執業者條

例》組成的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事務所。

2022 年年及及 2023 年年律律師師事事務務所所的的規規模模和和實實習習律律師師的的人人數數 

律律所所規規模模
律律所所的的數數量量 實實習習律律師師的的數數量量

2023 2022 2023 2022 

獨獨資資經經營營 430 436 66 80 

38 香港律師會二零零六年年報之審查及紀律常務委員會報告，https://www.hklawsoc.org.hk/-
/media/HKLS/pub_c/annual_report/2006/report6.pdf?rev=f364411916e1461aa8e7e8ea24ba7415。 

39 律師行業之概況，https://www.hklawsoc.org.hk/zh-CN/About-the-Society/Profile-of-the-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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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至至 5 名名合合夥夥人人 384 386 276 321 

6 至至 10 名名合合夥夥人人 51 48 174 179 

11 至至 20 名名合合夥夥人人 45 47 287 308 

20 名名以以上上合合夥夥人人 16 14 245 237 

總總計計 926 931 1,048# 1,125* 

# 不包括在政府任職的 26 名和在公司內部任職的 4 名 

* 不包括在政府任職的 24 名和在公司內部任職的 4 名

資料來源：香港律師會

在調研的 53 間香港律所中，獨資經營的律所占 20.8％，擁有 2 至 5 名合夥

人的律所占 32.1％，擁有 6 至 10 名合夥人的律所占 20.8％，有 11 至 20 名合夥

人的律所占 5.7％，20 名以上合夥人的律所占 18.9%。40除合夥人之外，大部分

律所包括 1 至 5 名顧問和助理律師，7.6%的律所超過 20 名顧問，22.6%的律所

擁有 20 名以上的助理律師。58.5%的律所不含外地律師，15.1%的律所有 20 名

以上的外地律師。

以上資料說明大部分香港律師事務所規模較小，人員組成精簡。也存在部分

律所頗具規模，人員構成複雜，這類律所往往所涉業務廣泛，業務來源地遍佈各

地。

40 其中，有一間律所未填寫該問題，故資料總和不足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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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破產（54.7%）、遺囑與遺產事務（54.7%）；

（5） 刑法（52.8%）、仲裁 / 調解（52.8%）；

（6） 僱傭法（50.9%）、家事法（50.9%）、銀行與財務（50.9%）、物業轉易（50.9%）。

22 
 

（6） 僱傭法（50.9%）、家事法（50.9%）、銀行與財務（50.9%）、物業轉易

（50.9%）。 

 

在談及收入最多的業務類型時，23.5%的律所表示公司法/商業法 42為其收入

最多的業務，17.6%的律所認為民事申索業務收入最多，少部分律所（9.8%）則

選擇了物業轉易。 

（（b））內內地地法法律律服服務務業業務務有有待待發發展展 

值得注意的是，內地法律服務這一業務類型占比 32.1% ，有少量（4%）受訪

律所將其列為收入前三的業務類型。同時，近一半的律所內地和海外收入來源超

 
42 根據調研，有 23.5％的香港律所將其列為收入第一的業務類型，以下同理。 

84.9%

79.3%

56.6%

54.7%

54.7%

52.8%

52.8%

50.9%

50.9%

50.9%

50.9%

公司法/商業法

民事申索

業主與租客

破產

遺囑與遺產事務

仲裁/調解

刑法

銀行與財務

物業轉易

僱傭法

家事法

受受訪訪香香港港律律所所主主要要業業務務類類型型

在談及收入最多的業務類型時，23.5% 的律所表示公司法 / 商業法 42 為其收入最多的業務，17.6% 的

律所認為民事申索業務收入最多，少部分律所（9.8%）則選擇了物業轉易。

（b）內地法律服務業務有待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內地法律服務這一業務類型占比 32.1%，有少量（4%）受訪律所將其列為收入前三

的業務類型。同時，近一半的律所內地和海外收入來源超過 50%，這些律所都具有一定數量的外地律師。

這一現象說明內地當事人傾向選擇香港律所代理涉外案件，內地市場對部分香港律所具有巨大吸引

力。但通過調研資料得知，大部分律所收入來源主要為香港，未開拓內地市場業務。部分律所兼具內地、

香港以及海外三部分的業務收入，只有少量律所收入來源主要在內地。

42 根據調研，有 23.5％的香港律所將其列為收入第一的業務類型，以下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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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香港律所在大灣區的業務主要集中於跨境爭議解決以及涉外商事活動，

原因在於香港律師在這些業務方面具有競爭優勢。有 77.4%的律所受訪者認為香

港律所在大灣區的競爭優勢在於英語流利，便於處理涉外事務，66.1%認為在於

從業人員素質高、業務熟練，還有近 60%受訪者認為熟悉境外法律和普通法制度

為香港律師的優勢。 

在大灣區企業受訪者中，所有受訪者都與香港律師有不同程度的接觸，其中

33.3%的企業與香港律師接觸頻繁。受訪者傾向於在香港、海外以及跨境法律事

務方面選擇香港律師。關於選擇香港律師進行法律服務的原因，95%的受訪者認

為香港律師更加熟悉境外法律和習慣，65%表示香港律師能夠提供跨境法律服務。 

 

 

 

 

 

79.2%

20.8%

接觸大灣區業務

無接觸大灣區業務

受受訪訪香香港港律律所所是是否否有有接接觸觸大大灣灣區區業業務務

2.2 香港律所與大灣區律所的合作現狀

2.2.1 香港律所在大灣區的業務現狀

（a）業務類型集中，競爭優勢明顯

據香港律師會統計 43，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目前共有 88 間香港律所在內地設立代表機構，其中

有 20 間律所在大灣區設立代表機構，多集中於廣州、深圳和珠海。可見，香港律所目前在積極推進大

灣區業務。

在所涉大灣區業務類型方面，根據受訪律所問卷，20.8% 的律所表示沒有接觸過涉及大灣區的業務。

近一半（49.1%）代理過大灣區客戶在香港的訴訟案件，41.5% 的律所涉及中國委託公證人服務，35.9%

的律所處理過大灣區涉外交易，34% 的律所為大灣區客戶辦理過香港或海外公司成立手續以及遺產承辦，

32.1% 的律所為大灣區客戶擔任常年法律顧問。另外，還有近三成的律所幫助大灣區企業上市或引進外資、

開展盡職調查等。僅有 7.6% 的律所有大灣區利潤轉移、稅務計劃業務及移民或海外留學簽證業務，9.4%

的律所處理過大灣區的勞動糾紛，未有受訪律所涉及內地稅款及匯款的清算業務。

可見香港律所在大灣區的業務主要集中於跨境爭議解決以及涉外商事活動，原因在於香港律師在這

些業務方面具有競爭優勢。有 77.4% 的律所受訪者認為香港律所在大灣區的競爭優勢在於英語流利，便

於處理涉外事務，66.1% 認為在於從業人員素質高、業務熟練，還有近 60% 受訪者認為熟悉境外法律和

普通法制度為香港律師的優勢。

在大灣區企業受訪者中，所有受訪者都與香港律師有不同程度的接觸，其中 33.3% 的企業與香港律

師接觸頻繁。受訪者傾向於在香港、海外以及跨境法律事務方面選擇香港律師。關於選擇香港律師進行

法律服務的原因，95% 的受訪者認為香港律師更加熟悉境外法律和習慣，65% 表示香港律師能夠提供跨

境法律服務。

43  香港律師行駐內地代表機構， 
      https://www.hklawsoc.org.hk/zh-HK/Serve-the-Public/The-Law-List/Representative-Offices-of-Hong-Kong-Law-Firms-in-the-Ma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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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

41.5%

35.9%

34%

34%

32.1%

30.2%

30.2%

28.3%

28.3%

26.4%

26.4%

24.5%

22.6%

18.9%

17%

17%

11.3%

9.4%

7.6%

7.6%

3.8%

0%

代理在香港的訴訟案件

中國委託公証人服務

涉外交易

辦理香港或者海外公司成立手續

遺產承辦

常年法律顧問

為內地企業以港式合資引進外資業務

盡職調查

籌款以助內地企業重組引資，並在香港或海外上市

協助內地企業赴港或海外成立或收購境外業務

銀行金融業務

離婚案件

公司管治架構

商標與知識產權管理

仲裁業務及內地仲裁的執行

內地法律業務的諮詢

房地產業務

個人財富管理的相關法律服務

勞動糾紛

利潤轉移及稅務計劃

移民及海外留學簽證

其他

內地稅款及匯款的清算

受受訪訪香香港港律律所所在在大大灣灣區區業業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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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開展內地業務的方式，過半數（64.2%）的人是向內地律所推薦業務的

方式，其餘大多數是在內地設立代表處（45.3%）或者與內地律所聯營（37.7%），

少數（20.2%）會派出本所的律師以大灣區律師的身份在內地律所執業。 

 

（（b））香香港港律律所所在在粵粵港港澳澳大大灣灣區區設設立立辦辦事事處處與與內內地地律律所所聯聯營營的的困困難難 

有 39.6%的香港律師對內地法律業務的運作缺乏了解。35.9%的香港律師認

為設立辦事處與內地律所聯營意義不大，通過其他合作方式可以達到同樣效果。

部分（33.9%）認為是律所規模太小沒有設立的可能性，還有一些認為（30.2%）

33.9%

49.1%

7.6%

有些了解

聽說過但不了解

非常了解，尤其是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

香香港港律律師師對對粵粵港港澳澳大大灣灣區區法法律律服服務務業業概概況況的的了了解解程程度度

64.2%

45.3%

37.8%

20.2%

向內地律所推薦業務

在內地設立代表處

與內地律所聯營

會派出本所的律師在內地律所執業

關關於於開開展展內內地地業業務務的的方方式式

（b）業務宣傳途徑有限

在調研過程中，發現大灣區企業多通過熟人介紹、律協引薦的方式認識香港律師，而網路宣傳、媒

體報導等方式存在空白。對於此前未積累內地客源的香港律所而言，互聯網宣傳路徑的缺失不利於拓展

內地業務，增加曝光度。

（c）兩地環境差異阻礙業務開展

調研資料顯示，香港律師不熟悉內地環境是拓展內地業務的主要障礙。首先，兩地在法律體系上

存在差異，香港律師不熟悉內地訴訟程式與法律政策，影響業務處理的熟練程度。其次，兩地語言環境

不同，語言隔閡增加了溝通成本。如前所述，雖然香港律師可使用英語作為工作語言，這一優勢是內地

當事人選擇香港律師處理涉外案件的考慮因素，但普通話在與客戶溝通交流中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最

後，兩地律師制度不同，收費標準不一，部分企業表示香港律師按小時收費的標準不利於企業控制成本，

81.8% 的受訪者認為香港律師的收費相對比較高是其不選擇香港律師的原因。

2.2.2 香港法律執業者對大灣區法律服務合作的認識 

(a) 對粵港澳大灣區法律服務業概況的了解程度

在總數為 53 份的問卷收集結果顯示，只有 7.6% 的香港律師非常了解粵港澳大灣區法律服務業，尤

其是法律執業者合作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大部分（49.1%）是聽說過但不了解或者有些了解（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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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開展內地業務的方式，過半數（64.2%）的人是向內地律所推薦業務的方式，其餘大多數是在

內地設立代表處（45.3%）或者與內地律所聯營（37.7%），少數（20.2%）會派出本所的律師以大灣區律

師的身份在內地律所執業。

(b) 香港律所在粵港澳大灣區設立辦事處與內地律所聯營的困難

有 39.6% 的香港律師對內地法律業務的運作缺乏了解。35.9% 的香港律師認為設立辦事處與內地律

所聯營意義不大，通過其他合作方式可以達到同樣效果。部分（33.9%）認為是律所規模太小沒有設立

的可能性，還有一些認為（30.2%）在粵港澳大灣區開設辦事處或者聯營的運營成本過高。24.5% 的香港

律師提到，考取大灣區資格的香港律師需要注銷代表處的執業證或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的港澳律師工作

證，故不願設立辦事處與內地律所聯營，還有些律師（26.4%）認為內地的法律服務業開放程度不足。

對於合夥聯營各方出資額不得少於 500 萬元的規定，52.8% 的人認為規定合理，43.4% 的人認為規定

過高。關於“不得受理、承辦涉及內地法律適用的刑事訴訟法律事務”的看法，79.3% 的香港律師認為合理，

18.9% 人為規定過窄，並建議考慮逐步放寬至內地其他城市，以協助其他城市涉外法律業務發展。

(c) 關於大灣區法律執業資格考試的認識

就大灣區法律執業資格考試的報考條件，大部分人認為規定合理（83.1%）；少數人（13.2%）認為過嚴，

理由是正式執業後的年限要求過高，建議降低年限要求以便初級律師在大灣區執業；一人認為過寬，理

由是門檻過低，形成供過於求，惡性競爭，不利於可持續發展。

就大灣區律師考試的考核方式，若將其設置為類似內地的司法考試，即卷一考客觀題，卷二主觀題，

則有 62.3% 認為難度合理，建議命題根據考生的需要提供英文版本。但有 30.2% 的香港律師認為難度太高，

64.2%

45.3%

37.7%

20.2%

向內地律所推薦業務

在內地設立代表處

與內地律所聯營

會派出本所的律師在內地律所執業

關關於於開開展展內內地地業業務務的的方方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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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認為主觀題沒有必要。極少數認為難度太低，建議增加實體法，以便增強對法律制度的認識。

對於香港律師參加大灣區執業考試培訓，受訪的香港律師建議：（1）多多安排跨境交流活動；（2）

延長培訓時間，但要分階段進行；（3）延長通過大灣區考試人員的執業證書申請時間；（4）設計法律

講座和實際案例演練的培訓環節，以模擬並熟悉相關法律法規的實際實施情況；（5）以非停產停閉環

形式進行集中培訓，提供互動性更強的實體課程而非在線課程。

當問及是否願意派本所的律師參加粵港澳大灣區律師考試時，60.4% 的香港律師表示樂意參與，理

由是拓寬市場，提升律師素養；潮流使然，對於年輕律師來說能在大灣區執業是很重要的技能。但也有

37.7% 不參與，理由包括但不限於備考時間不足，純漢語考試環境存在語言障礙，暫無拓寬市場的計劃

亦或者沒有合適人選等原因。

2.3 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的合作基礎分析

2.3.1 存在法律服務合作的政策基礎和客觀條件 

(a) 促進大灣區法律服務行業發展的綜合政策支持

2023 年 1 月 30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發布第 2 號公告“2023 年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公告”。

2023 年 9 月 28 日，國務院辦公廳作出《關於印發〈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

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的通知》。

香港律師們在受訪中呈現出期待與內地政府和行業協會建立聯繫的傾向。通過獲取市場資訊和政策

動態，便於建立與內地企業的戰略合作，穩固在內地法律市場的立足點。

關於政策支持，香港律師們存在不同的偏好。就向大灣區拓展業務方面而言，過半數（66.1%）的

人支持“完善各地方政府的合作法律基礎，指定統一的區際沖突解決方法”，60.3% 的人支持“完善大

灣區法律人才培養，增加跨區域的法律人才供給”和“更靈活的律所合作方式，如允許香港律所在內地

開設法律諮詢服務公司”，52.8% 的人支持“律所租金優惠或稅項優惠”及“完善區際糾紛調解和爭議

解決機制”。

具體而言，受訪的香港律師首先希望在稅務計算和律所收入計算方面實現更簡易的方法，例如稅務

申報支援、CPD（持續專業發展）互認、免簽來港工作的政策，以及電子化系統的設立等。其次，為了

協助大灣區的香港律師更好地融入當地法律工作環境，一個建議是組織參觀當地土地注冊處、公證處、

貿易和商業機構等活動，幫助他們熟悉相關政府部門在法律工作方面的運作。此外，為了解決律師在大

灣區設立住宅和物品運輸方面的困擾，建議提供租金優惠和稅收優惠。最後，為了減輕律師事務所在開

辦業務方面的經濟負擔，受訪的香港律師提議政府提供低息貸款或其他優惠條件的政策。

對於希望內地政府提供何種開放政策以幫助開展內地業務一問中，受訪香港律師提到如下方面：首

先，建議英語作為工作語言，便於商務交流；其次，希望簡化律師事務所開設的流程，減少相關行政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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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律所的成立；財政方面，香港律師呼籲政府提供更多財政支持，如稅收減免，以降低律所運營成本；

仲裁方面，提倡香港律師在受香港法律管轄的內地仲裁中的自由參與，減少內地仲裁的限制與門檻。內

地從業者來港就業方面，考慮放寬內地律師與香港律師在香港律所的人數比例要求。放寬內地輔助人員

來香港律所工作的要求，特別是科技支援人員，文職人員，以減低香港律所的營運成本，另外亦可促進

兩地人才交流合作。其他方面，提及了推動內地企業聘用香港中小型律所提供法律服務，設立類似香港

法律援助計劃的辦事處，為正當案件的合資格訴訟人提供經濟援助等建議。

(b) 多樣化的監督管理方式

關於監督和管理粵港澳大灣區中的香港律所與律師，受訪者建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部門進行監

管，以確保服務符合國家法規。同時，香港律師仍受香港律師會的規管。為加強國際標準的執行，建議

成立特別工作小組，並實施明確的年審安排，同時設立律師協會的委員會，以提高管理監督的效力和行

業透明度，確保大灣區法律服務水準達到國際標準。

(c) 法律服務合作的客觀條件

首先，在內地設立辦事處或與內地律師聯營能夠帶來不少利好。最明顯的優勢便是加強了與內地律

師的聯繫，在內地設立辦事處或與內地律師聯營有助於建立定期的溝通管道，以加深與內地律師的合作

關係；便於同內地舉辦法律研討會、培訓課程等活動，促進專業知識的分享與學習。其次，擴大服務範

圍和客戶群，拓展內地業務版塊。辦事處或者聯營的舉措，不僅開拓新的服務領域，如內地並購、法律

諮詢等，以提供更全面的法律服務；更便於香港律所制定市場推廣策略，增加在內地市場的曝光率，掌

握中國文化和商業禮儀，吸引更多潛在的內地客戶；此外，對於習慣將粵語和英文作為工作語言的香港

律所，借機建立中文服務團隊，確保語言溝通無障礙，提高與內地客戶溝通效率。最後，香港律所通過

深入了解內地法律市場的特點和趨勢，將逐步適時調整業務策略，有利於適應內地法律市場。

2.3.2 充分利用競爭優勢，加強溝通交流

(a) 粵港澳大灣區與香港律所優勢互助

對於香港律所來說，在粵港澳大灣區設立辦事處與粵港澳大灣區律師聯營，便於粵港澳大灣區與香

港律所交叉推薦業務，探索與內地律師事務所的戰略合作，與內地律師事務所建立互惠關係，實現業務

共贏。爲大灣區律師提供針對性的新型法律服務培訓，特別是金融科技，知識産權如藝術品買賣，航運

法律方面的培訓等。香港律師執業優勢在於：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熟悉普通法國家和地區

法律法規；具備語言優勢，能夠與國內外客戶進行無障礙的中英文溝通；熟悉國際商業規則，能夠為企

業提供與國際接軌的法律服務；在內地與國外之間有較強的聯繫能力，可以作為中間人協調處理涉外法

21

二、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的發展現狀和合作基礎



律事務。

對香港律所與大灣區律所在優勢互助的具體領域，過半數的香港律師支持“跨區域爭議解決”、“外

匯管理及跨境資金流動”、“上市及融資”，其他方面有“知識產權”、“數據與網絡安全”、“貿易合規”、

“基礎設施建設”。

(b) 香港與大灣區律師事務所的多樣化合作形式

在實現香港與大灣區律師事務所合作的過程中，受訪者建議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包括合夥、合資企

業或正式協會。採取新的合作營運模式，例如跨行業或集團式有限公司（而非合夥或獨資經營）的律所

營運模式，以協助律所應對急速的法律市場變化，及達致可持續健康發展。可參考新加坡或其他英聯邦

地區如澳洲，新西蘭等方式。還要有兩地律所在案件合作的費用支付的更便利安排。香港與大灣區律師

事務所合作雙方應當開放地就合作模式達成共識，確定出資比例和責任分配並建立一套明確的合作機制

以促進跨區域的培訓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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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中存在的問題

大灣區由於社會制度、適用國際條約、立法體制的不同，再加上大灣區合作法律基礎薄弱，造成大

灣區律師執業者間合作過程中存在一定滯礙。本調研報告基於已收集到的資料展開論述。

3.1 香港執業者進駐大灣區執業的阻礙

2020 年國務院公佈《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

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以下簡稱為《試點辦法》），通知指出港澳法律執業者滿足一定的報名條件後可

以參加由司法部組織的有關法律知識培訓和考試，考試合格的人員可以獲得律師執業證書（大灣區）44

3.1.1 香港律所設立辦事處與非合夥聯營的主要困難

2003 年 11 月，司法部出台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

營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爲《管理辦法》，2012 年進行了最新修改，至今已實施超過 10 年。管理辦法中規定，

香港、澳門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不得採取合夥型聯營和法人型聯營。因此，實踐中內地

和香港律所的合作主要是非合夥型聯營，其涉及到許多行業發展中的問題，諸如配套設施不足、合夥聯

營准入條件、業務受理範圍、律所服務收費、責任分擔及監管等。

（a）規章制度限制以及配套設施不足，阻礙非合夥聯營發展

關於准入條件方面，對執業律師的認定標準存在差異。一般認為非合夥聯營律所合夥人或者負責人

必須是律所的執業律師，對內地執業律師的認定相對比較簡單，而且易於操作。但對在港澳地區執業律

師的認定，需要結合香港標準認定。

（b）律師利益衝突處理不同

律師同時為香港和內地的客戶提供服務的行為可能導致潛在的客戶利益衝突。香港律師會和香港大

律師公會發佈了相關的道德規範和指南，要求律師在處理客戶利益衝突時保持高度的職業操守，而內地

44 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
     律師職業試點辦法的通知》，2020 年 10 月 22 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10/22/content_55533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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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也有相應規定，因此需要謹慎處理，確保在符合法律和道德規範的前提下，

平衡不同客戶的利益。

（c）業務受理範圍和處理標準不同

調研資料顯示內地企業認為香港律所在處理具體業務時存在行業標準不同的問題。具體來說，在知

識產權和客戶數據安全方面，要確保法律服務的機密性和安全性，然而兩地對此保護的嚴格程度不一，

容易造成業務糾紛。例如，與香港相比，內地的數據跨境監管更嚴、更緊，《網路安全法》《數據安全法》

和《個人信息保護法》中都有對數據 / 信息跨境的要求，不僅涉及個人利益，還關乎國家安全和數字主權，

以及對公共利益的保護，因此內地的數據跨境需要滿足單獨同意、數據安全審批、專業機構的保護認證

等一系列要求。而香港的數據跨境並沒有此類限制，且在豁免方面的規定相較內地更加細化。因此，內

地數據跨境限制一定程度上導致香港的司法程式或證監會調查程式受阻。

（d）非合夥聯營雙方法律責任規定不明確

目前對非合夥聯營組織的責任規定，主要沿用《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律師事務所與內

地律師事務所聯營管理辦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的規定。非合夥聯營所及其派駐律師因執業

違法或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雙方應當依照聯營協議，由過錯方獨自承擔或者雙方分擔賠償責任。

3.1.2 經營方式差異帶來的合作困境

香港和內地法律執業者的經營方式可能存在一些不同，這些差異主要受到兩地法律體系、市場環境

和法規的影響。香港的律所通常以合夥制度（普通合夥和有限責任合夥）為主，也有一些採用獨資經營

的形式。而內地的律所在組織形式上可能更為多樣，包括合夥制、有限責任公司、股份制等。

其中一項建議是，兩地可以參考國際跨地區律所合作經驗，探索建立新的合作營運模式。採用律所

公司化，打破律所傳統的治理結構和經營模式，以協助律所應對急速的法律市場變化，及達致可持續健

康發展。例如，2007 年，澳大利亞的 Slater & Gordon 律所在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上市，2013 年 Shine 律

所在澳大利亞上市，2015 年 Gateley Plc. 律所在英國上市等。

目前，《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在廣東省實行合夥聯

營的試行辦法》於 2014 年開始生效，2019 年進一步修訂。文件中規定內地律師事務所與港澳律師事務

所可以合作開設合夥聯營，形式採用特殊普通合夥，這一規定豐富了兩地的合作方式。但是，對於律所

公司化仍需要修改法律，加強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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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內地律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開展合作面臨的阻礙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以下簡稱《規劃綱要》) 提出，“加快法律服務業發展……深化粵

港澳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試點，研究港澳律師在珠三角九市執業資質和業務範圍問題，構建多元化爭議

解決機制 45”。儘管香港、澳門回歸後，香港與內地的合作逐漸開放、循序漸進，但是調查資料表明，

兩者間的合作範圍較少，且主要合作方式為個案合作，說明兩地合作正面臨著困境。

3.2.1 對大灣區合作政策了解程度

調查問卷資料顯示，內地律所較多關注政府發佈的法規文件，但是內地律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對合

作政策的了解不盡人意，有 58% 的內地律所處於知道但是不了解的情況，32% 的人對此有些了解，而

10% 的人比較了解。由此可見，大灣區法律服務業合作政策的推廣宣傳力度仍需提高。

36 
 

執業資質和業務範圍問題，構建多元化爭議解決機制 46”。儘管香港、澳門回歸

後，香港與內地的合作逐漸開放、循序漸進，但是調查資料表明，兩者間的合作

範圍較少，且主要合作方式為個案合作，說明兩地合作正面臨著困境。 

3.2.1 對對大大灣灣區區合合作作政政策策了了解解程程度度 

調查問卷資料顯示，內地律所較多關注政府發佈的法規文件，但是內地律所

與香港法律執業者對合作政策的了解不盡人意，有 58%的內地律所處於知道但

是不了解的情況，32%的人對此有些了解，而 10%的人比較了解。由此可見，大

灣區法律服務業合作政策的推廣宣傳力度仍需提高。 

 

大灣區法律部門聯席會議發揮引領作用，積極搭建平臺促進協同發展，例如

開展三地律師法律實務交流對接會，建立律師人才庫，推薦大灣區律師進入法院、

仲裁和人社等部門專業人才庫，擔任仲裁員、調解人等，多領域發揮其專業優勢。 

3.2.2 阻阻礙礙內內地地律律所所與與香香港港法法律律執執業業者者合合作作的的因因素素 

 
46 中共中央國務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19 年 2 月 18 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19-

02/18/content_5366593.htm#1。 

知道但不了解

58%有些了解

32%

比較了解

10%

對對粵粵港港澳澳大大灣灣區區法法律律服服務務業業

合合作作政政策策了了解解程程度度

知道但不了解 有些了解 比較了解

大灣區法律部門聯席會議發揮引領作用，積極搭建平台促進協同發展，例如開展三地律師法律實務

交流對接會，建立律師人才庫，推薦大灣區律師進入法院、仲裁和人社等部門專業人才庫，擔任仲裁員、

調解員等，多領域發揮其專業優勢。

45 中共中央國務院：《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19 年 2 月 18 日，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2/18/content_5366593.htm#1

25

三、合作中存在的問題



3.2.2 阻礙內地律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合作的因素

（a）司法考試是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和開展合作的門檻之一，而內地律師無法在
香港執業

調研資料表明，有 51.7% 的律所認為兩地對法律執業者資格認證標準不一是阻礙合作的因素之一。

一方面，《試點辦法》明確提到符合條件的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通過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

取得內地執業資質的，可以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而符合條件標準主要分為三類，身份資格、

道德要求以及執業經歷。其中執業經歷體現為：（三）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法律，經香港特別行政

區高等法院認許，在律師、大律師登記冊上登記，且未被暫時吊銷執業資格的律師、大律師，或者在澳

門律師公會有效確定註冊的執業律師；（四）具有累計三年以上律師執業經歷。從執業要求可以看出，

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實際上是“雙證准入”制度。另一方面，內地律師在香港執業也需獲得資格證。若

內地律師取得 5 年及以上的執業經驗，可以參加認可資格考試，若幹科目可能可以申請豁免，通過考試後，

無需實習，便可以成為香港律師。

（b）符合合作條件的香港律所較少

調研資料顯示，有 28.3% 的律所表示儘管存在業務合作的期願，但是尋求符合兩地合作條件的香港

律所較少。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可能與內地准入標準較高且對律師有執業資格要求。

（c）專業知識的衝突

有 21.7% 的內地律所認為專業知識的差異也阻礙著兩地開展合作。不同法系的法律制度在法律淵源、

法律結構、立法技術、立法程式、訴訟程式、執法模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針對專業知識的差異，大

灣區律師可以合作提供針對性的新型法律服務培訓，特別是金融科技，知識産權如藝術品買賣，航運法

律方面的培訓等，以掌握共同的法律語言，進一步打破溝通合作障礙，更多地實現同頻共振。

（d）法律服務標準和品質認證不同

內地與香港對法律服務的標準和品質認證存在一些差異，確保在合作中遵循一致的專業標準可能是

一個挑戰。例如在市場准入方面，內地的法律市場可能對外來律師事務所的准入設有一定限制，而香港

律所要在內地開展業務可能需要滿足一系列的法規和審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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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行業監管與自律

3.3.1 三地行業管理差距需要協調

三地行業管理差距主要源於法律體系和制度差異以及行業准入和監管標準不同。具體而言，在內地

法律體系相對集中統一，行業監管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牽頭，需要經過政府批准，存在一定的行業准入限

制和規範，管理較嚴格。與之相比，香港澳門法治體系較為獨立，注重市場自律，准入相對自由，主要

是自行監管，即香港大律師公會負責監查大律師實務，香港律師會負責管理事務律師。因此，協調三地

行業管理差距需要綜合考慮法律、文化、市場環境等多方面因素。

（a）建立跨地區合作機制

行業准入前，設立專門的機構或委員會，由各地監管機構、行業協會等代表組成，促進資訊共用和

合作。在合作機構的基礎上，三地政府、行業協會和監管機構協商制定合作協定，明確跨地區合作的原

則和方式，協調政府監督和市場競爭兩者關係。在市場經營階段，更多強化自律和市場機制，鼓勵行業

協會制定更為嚴格的自律規範，推動企業更好地遵循規範。

（b）建立資訊共用平台

搭建大灣區律師網，推介港澳律師名錄，建立三地行業資訊共用平台，發佈大灣區律師行業的新聞

動態、政策指引、服務案例以及報名活動等資訊，便於企業和監管機構了解不同地區的市場動態和法規

變化。同時組織跨地區的行業論壇和研討會，開展常態化的互派的專業交流活動，推動企業和從業者之

間的經驗分享。

（c）提供支援和保障措施

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支援措施，如稅收政策、資金支援等，鼓勵企業在三地開展合作。具體來說，

一方面，需要各級人民政府建設創業創新園區，落實稅收優惠政策，例如，南沙新區為聯營律師事務

所提供落戶支持，根據律所的不同條件，提供 100 至 500 萬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政府除了保駕護航，

仍需要規範聯營所的收費標準，提升大灣區法律服務質量。廣東省律師協會在其《服務費制定標準指引》

中指出：「制定律師服務費標準時適用本指引。但是也可以根據律所辦理的地區事務進行費用調整。」

該規定具有規範性和靈活性，為兩地律所合作提供支持。

（d）吸收借鑒國際標準

加入國際組織，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有助於借鑒國際已有經驗，減少三地的管理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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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三地法律行業差距的縮小需要政府、行業協會、企業和專業機構的共同努力。通過合作

與協調，以促進三地行業管理水準的提升和更加有效的跨地區合作。

3.3.2 進一步完善香港律師在大灣區執業資格考試的形式、內容

根據 2023 年 10 月 5 日起施行的《試點辦法》，香港律師需獲得律師執業證書（大灣區）方能在內

地九市開展法律服務工作，為進一步推動了大灣區法律服務的開放和交流合作，應完善大灣區執業資格

考試的形式和內容包括培訓體系、考試結構、考試科目、評價標準等。

（a）完善考試培訓體系，增加實踐操作

由於香港與內地法律制度存在差異，香港律師對內地相關法律法規的熟悉程度較低，因此在參加考

試前，為香港律師提供執業資格考試系統培訓，包括理論學習和在相關法律機構進行實踐培訓，以提升

實際工作經驗。培訓期間，建立實踐導師制度，由經驗豐富的律師指導考生，幫助其更好地適應灣區法

律實務。但是要注意培訓和考試內容的公正性。

（b） 結合大灣區現實需求，優化考試結構和內容

結合大灣區內地與香港律師合作的實踐經驗和業務開展情況，將考試內容主要分為五大模組，涵蓋

知識財產權、跨區域爭議解決、上市與融資、外匯管理及跨境資金流動和貿易合規法律領域，以更好地

適應灣區法律環境和法律服務需求。同時將灣區相關法規和制度納入考試內容，確保考試內容緊密貼合

灣區法律實踐。

（c）滿足國際化和多語言要求，增加雙語能力考察

在大灣區，法律從業人員掌握英語和普通話將大有裨益。應在普通話基本標準測試中加入中英文兩

種語言，以適應大灣區多語言和國際化的環境。

（d） 考試評估標準需綜合全面

引入多維度的評估標準，包括法律知識、實務操作、溝通能力等，以全面評估考生的素質。邀請國

際法律領域的專家參與考試制定和評審，以確保考試的國際水準和專業性。設立定期評估機制，根據灣

區法律環境的變化，不斷調整和更新考試內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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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灣區的法律服務需求

4.1 大灣區律師在內地提供法律服務現狀

4.1.1 大灣區律師的案件參與情況

（a）大灣區法律參與案件較少，參與案件類型多為涉外港澳台因素案件

截至 2023 年 11 月 23 日，已有 372 名港澳律師已經領取到大灣區律師執業證書。46 然而，從對有關

部門的採訪結果獲知，目前大灣區律師在內地參與案件數量仍然較少，且參與案件類型多為涉外港澳台

因素案件。

在司法方面，以粵港澳地區一線城市廣州、深圳為例，根據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相關資料，在司

法實踐中，本地案件有大灣區律師參與的較少，而涉外案件中存在大灣區律師的參與。據不完全統計，

廣州中院審理的本地案件中目前沒有大灣區律師的參與，涉外案件中有大灣區律師參與的不足 10 件。

根據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供的資料，深圳地區每年一審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約 5,000 件，目前只

有 1 件由大灣區律師代理。案件是否需要大灣區律師參與主要由當事人自行選擇。鑒於大部分大灣區律

師仍在適應內地的法律法規和司法環境，因此，目前大部分內地案件的代理律師仍是內地律師，在少量

需要香港法院訴訟或執行的案件中才會有大灣區律師的參與。

在仲裁方面，根據相關部門回饋，目前已有一些大灣區律師參與到深圳國際仲裁院的案件辦理當中，

其中大灣區律師參與的案件類型涉外案件占比較高。而其他仲裁院，由大灣區律師擔任代理人或仲裁員

參與案件較少，案件類型也主要以審理涉外案件為主。而部分仲裁院因涉外案件數量較少，涉外案件占

其總受案量的比重較低，因此暫時沒有需要大灣區律師參與的現實需求。

在公證方面，主要的業務是中國委託公證服務。但由於中國委託公證人資格的獲取需要經過司法部

的培訓、考核與委任，因此並非所有大灣區律師都具備處理中國委託公證業務的資格。根據廣州市公證

處的相關回饋，大灣區律師參與公證事務的主要方式是由大灣區律師出具涉及當事人為香港公民的轉遞

文件，尤其是涉及香港公民的繼承權公證書，幾乎全部需要大灣區律師出具轉遞文件，此類案件估計占

大灣區律師參與公證案件約 20%。但由於當前辦理中國委託公證業務仍需當事人與中國委託公證人回到

46《司法部：將研究細化港澳律師大灣區內地執業試點配套措施機制》，載粵港澳大灣區門戶網，2023 年 11 月 23 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1423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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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進行辦理，有相關人士表示期望日後大灣區律師能夠在大灣區直接為大灣區居民辦理中國委託公證，

從而提高辦事效率，減輕負累。

2023 年 11 月 7 日《取消外國公文書認證要求的公約》在中國正式生效。此後，中國同《公約》締

約國之間公文書跨境流轉不再經過傳統的“外交外事部門認證 + 使領館認證”的“雙認證”程式，而是

在《公約》框架下啟用基於“附加證明書”的一步式證明新模式。目前廣東省作為省級外辦單位、深圳

市作為市級外辦單位成為可簽發“附加證明書”的地方外事辦公室之一。在《公約》生效之前，需要辦

理海牙認證的內地居民可通過港澳國際公證人辦理。而現在，據了解，目前大灣區“公證 + 附加證明書”

業務中，暫無大灣區律師協助辦理的機會與需要。有相關人士表示涉及香港及海外文檔，內地公證處不

能辦理公證的，應當開放給持有國際公證、中國委託公證人資格的大灣區律師辦理。這些持有三證的大

灣區律師已經被納入公證人行列，也有處理國際公證的經驗，能夠協助大灣區居民辦理海牙認證。

（b）大灣區律師參與內地案件的障礙

i. 內地相關事務辦事流程不夠熟悉

根據相關調研結果，調研對象多提及大灣區律師在內地執業中對內地法院和行政機關的辦事流程不

夠熟悉。相關部門多表示，大灣區律師在內地執業仍需加強對內地實體法律、民事訴訟程式等法律法規

的認識，以便更好地在內地執業。

ii. 普通話表達能力有待提高

根據相關調研結果，語言障礙是大灣區律師在內地執業時需要進一步改進的方向。內地法院、行政

機關的工作語言多為普通話，為了能更好地在內地執業，大灣區律師應當加強普通話的表達能力。

綜上所述，現階段大灣區律師在內地參與案件的數量仍然較少，主要參與案件類型多為涉外港澳台

因素案件。該現象與內地和香港之間的法律制度、法律體系等存在較大的差異以及相關政策實施的時間

仍較短有一定的關係。香港與內地的法律制度與文化、辦事程式、人文習慣等存在較大的差異，而大灣

區律師政策頒佈實施的時間尚短，大灣區律師仍然需要一定的時間以適應內地環境和獲取內地客戶的信

任。

（c）內地相關部門期望大灣區律師進一步參與內地案件

根據相關調研結果，調研對象中多數相關部門與機構對大灣區律師進一步參與內地案件充滿期望，

表示可以通過增加香港律師 / 大灣區律師作為人民陪審員、仲裁員等的方式，使得香港律師 / 大灣區參

與到內地的訴訟和仲裁程式中。

其表示通過增加香港律師 / 大灣區律師作為人民陪審員、仲裁員具有相當的有利影響。其一，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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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 / 大灣區律師參與到內地訴訟和仲裁程式有利於香港律師 / 大灣區律師熟悉內地的訴訟和仲裁

程式，增強對內地相關事務辦理流程的熟悉度；其二，在當下許多港澳企業和自然人與內地往來密切，

商業合作頻繁的背景下，增加香港律師 / 大灣區律師作為人民陪審員、仲裁員可以更好地保障當事人的

權益；其三，增加香港 / 大灣區律所作為仲裁員以便於讓更多的境外商事主體選擇適用他們更為熟悉的

爭議解決方式；其四，讓更多香港律師 / 大灣區律師參與仲裁案件有助於提升仲裁公信力。

除此之外，還有相關部門建議可以增加香港律師 / 大灣區律師作為特邀調解員和法律查明專家。可

見內地相關部門樂見大灣區律師發揮其自身優勢與特長，進一步參與內地案件。

4.1.2 內地律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的合作情況

（a）內地律所與香港執業者的接觸、合作較少

本次研究共調研 60 間內地律所，其中位於大灣區一線城市：廣州市、深圳市的共 13 間，位於大灣

區二線城市：珠海市、佛山市、東莞市的共 22 間，位於大灣區三線城市：惠州市、中山市、江門市、

肇慶市的共 19 間，其他大灣區內地城市的 6 間。47 調查資料顯示，受訪的 60 間內地律所中，有 27 間

律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有過接觸，比例達 45%；其中有 25 間律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有過合作，比例達

41.7%。由此可見，香港律所在內地的業務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隨著大灣區經濟發展的進一步

融合，加上香港執業者自身特有的優勢，內地律所與香港執業者存在著合作的需求，兩地律師也積極地

尋找著交流機會。

47 本報告所指的大灣區內地九市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因 6 間受訪內地律所未表
     明其所在城市，故本報告將其歸為“其他大灣區內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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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還有相關部門建議可以增加香港律師/大灣區律師作為特邀調解

員和法律查明專家。可見內地相關部門樂見大灣區律師發揮其自身優勢與特長，

進一步參與內地案件。 

4.1.2 內內地地律律所所與與香香港港法法律律執執業業者者的的合合作作情情況況 

（（a））內內地地律律所所與與香香港港執執業業者者的的接接觸觸、、合合作作較較少少 

本次研究共調研 60 間內地律所，其中位於大灣區一線城市：廣州市、深圳

市的共 13 間，位於大灣區二線城市：珠海市、佛山市、東莞市的共 22 間，位於

大灣區三線城市：惠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的共 19 間，其他大灣區內

地城市的 6 間。48調查資料顯示，受訪的 60 間內地律所中，有 27 間律所與香港

法律執業者有過接觸，比例達 45%；其中有 25 間律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有過合

作，比例達 41.7% 。由此可見，香港律所在內地的業務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但隨著大灣區經濟發展的進一步融合，加上香港執業者自身特有的優勢，內地律

所與香港執業者存在著合作的需求，兩地律師也積極地尋找著交流機會。 

 

（（b））內內地地律律所所與與香香港港法法律律執執業業者者之之間間的的接接觸觸方方式式以以直直接接業業務務往往來來為為主主 

自 1992 年內地法律服務行業正式對外開放以來，兩地律所之間的交流開始

 
48 本報告所指的大灣區內地九市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因 6

間受訪內地律所未表明其所在城市，故本報告將其歸為“其他大灣區內地城市”。 

大灣區一線城市：廣州

市、深圳市，13間

大灣區二線城市：珠海

市、佛山市、東莞市，

22間

大灣區三線城市：惠州

市、中山市、江門市、

肇慶市，19間

其他大灣區城市，

6間

調調研研對對象象中中律律所所的的地地域域分分佈佈

大灣區一線城市：廣州市、深圳市

大灣區二線城市：珠海市、佛山市、東莞市

大灣區三線城市：惠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

其他大灣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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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內地律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之間的接觸方式以直接業務往來為主

自 1992 年內地法律服務行業正式對外開放以來，兩地律所之間的交流開始緊密。根據調研結果，

在內地律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的接觸方式中，開門見山的業務往來占比 88.9%，互動活動與私交分別占

比 74.1% 和 51.8%。48

內地律所擁有本土優勢，尤其具有承擔法律風險的資格與能力。而香港法律執業者在資源與服務上

以及處理涉外事務上具有相當優勢，優勢互補的需求促成了兩地業務上的來往。

除此之外，憑藉大灣區優越的地理位置，大灣區律所取得了與香港執業者更多私交與互動機會。兩

地律師通過律師協會、商會等組織舉辦的活動，增進對彼此了解。另外，越來越多的香港律師事務所通

過與內地律所聯營或在內地設立代辦處等的方式，為兩地律師的合作與交流提供了平台。

（c）內地律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的合作模式主要通過臨時或固定的合作夥伴來完
成

調查資料顯示，在與香港法律執業者合作的 25 間內地律所中，56% 的內地律所選擇通過個案協作

的方式與香港法律執業者合作。同樣的，有 64.2% 的香港法律執業者選擇通過向內地律所轉介業務的方

式來開展內地業務。這說明內地律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均更傾向於在個案中通過處理案件建立臨時夥伴

47 
 

 

（（c））內內地地律律所所與與香香港港法法律律執執業業者者的的合合作作模模式式主主要要通通過過臨臨時時或或固固定定的的合合作作夥夥

伴伴來來完完成成 

調查資料顯示，在與香港法律執業者合作的 25 間內地律所中，56%的內地

律所選擇通過個案協作的方式與香港法律執業者合作。同樣的，有 64.2%的香港

法律執業者選擇通過向內地律所轉介業務的方式來開展內地業務。這說明內地律

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均更傾向於在個案中通過處理案件建立臨時夥伴關係。雙方

在此過程中增進了解、互相學習。這樣做的好處在於，合作的靈活性有利於內地

律所和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個案中能夠尋找到更加合適的合作夥伴，同時也可以接

觸到兩地更多的法律資源。 

另外，有 24%的內地律所通過聯營的方式與香港法律執業者合作。而有

45.3%的香港律所在內地設立了代表處，有 37.7%的香港律所與內地律所建立聯

營。50這樣做的好處在於雙方熟悉各自的工作習慣，更加容易溝通和協助，也更

有利於後續長期、深入的交流與合作。 

 
50 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香港律所與內地律所合作方式多樣，故統計結果相加大於百分之百。 

88.9%

74.1%

51.8%

直奔主題的業務往來

互動活動

私交

內內地地律律所所與與香香港港法法律律執執業業者者的的接接觸觸方方式式

48 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內地律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的接觸方式多樣，故統計結果相加大於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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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香港律所與內地律所合作方式多樣，故統計結果相加大於百分之百。） 

4.2 大大灣灣區區律律師師到到內內地地執執業業的的需需求求 

4.2.1 大大灣灣區區律律師師代代理理案案件件的的需需求求 

（（a））政政策策及及宏宏觀觀環環境境蘊蘊含含著著代代理理需需求求 

調查資料顯示，有 62.3%的香港法律執業者認為大灣區具有政策優惠的優勢；

個案協作

56%
聯營

24%

信息共享

16%

其他

4%

內內地地律律所所與與香香港港法法律律執執業業者者的的合合作作模模式式

個案協作 聯營 信息共享 其他

7.6%

30.2%

37.7%

45.3%

64.2%

其他

派出本所的律師以大灣區律師的身份在內地律所執業

與內地律所聯營

在內地設立代表處

向內地律所轉介業務

香香港港律律所所與與內內地地律律所所的的合合作作模模式式

49 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香港律所與內地律所合作方式多樣，故統計結果相加大於百分之百。

關係。雙方在此過程中增進了解、互相學習。這樣做的好處在於，合作的靈活性有利於內地律所和香港

法律執業者在個案中能夠尋找到更加合適的合作夥伴，同時也可以接觸到兩地更多的法律資源。

另外，有 24% 的內地律所通過聯營的方式與香港法律執業者合作。而有 45.3% 的香港律所在內地設

立了代表處，有 37.7% 的香港律所與內地律所建立聯營。49 這樣做的好處在於雙方熟悉各自的工作習慣，

更加容易溝通和協助，也更有利於後續長期、深入的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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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大灣區律師到內地執業的需求

4.2.1 大灣區律師代理案件的需求

（a）政策及宏觀環境蘊含著代理需求

調查資料顯示，有 62.3% 的香港法律執業者認為大灣區具有政策優惠的優勢；有 35.9% 的香港法律

執業者認為大灣區的法律服務市場需求量大。

目前針對大灣區法律服務業尤其是法律執業者合作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全面且具體，包括但不限

於中央政府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前海方案》、《橫琴方案》、CEPA；廣東省司

法廳發佈的《關於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執業管理試行辦法》、深圳

市前海管理局出台的《關於支持前海深港國際法務區高端法律服務業集聚的實施辦法 ( 試行 )》。總體呈

現政策利好的景象。

除此之外，隨著大灣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大灣區的香港法律服務需求業也不斷增多。由於粵港

兩地所屬法系的不同以及內地政策的限制，相應的法律服務需要兩地律所溝通與合作。根據相關資料，

2019 年至 2021 年，大灣區內地人民法院共審結各類涉港澳案件 536,000 件；大灣區內地人民法院辦理了

涉港澳司法協助案件 3,167 件，其中涉港 2,520 件。50 這充分表明大灣區對香港法律服務市場需求量之大，

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業務發展前景廣闊。

（b）香港法律執業者多具有開拓內地市場的積極性

調查資料顯示，在調研的 53 間香港律所中，其中有 32 間香港律所在未來有開拓內地市場的打算，

占比達 60.4%。其中，有 50% 的香港律所未來有在大灣區一線城市（廣州、深圳）開拓內地市場的打算，

有 20.8% 的香港律所有在前海、橫琴自貿區開展內地業務的打算。另外，根據調查資料，有 32 間香港律

所表示會派人員參加大灣區律師考試，占比達 60.4%。由此可見，香港法律執業者對內地法律服務市場

較為樂觀，主觀上有開拓內地市場的意願和積極性。

50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服務和保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情況報告（2019—2022）》，2022 年 6 月 23 日。
     https://www.court.gov.cn/shenpan/xiangqing/3632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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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內地律所與香港律所的合作願景

（a）內地律所希望在國際業務上與香港律所達成合作

資料顯示，接受調查的內地律所中只有 38.3% 的律所沒有接觸涉外業務，另外有 25% 的律所主要業

務是國際業務。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大部分內地律所已經具備一定的處理國際業務的能力，並且將繼

續積極開展國際業務。而香港律所在處理國際業務方面具有相當的經驗與優勢，國際業務將成為內地律

所與香港律師開展合作的一個重要契合點。

根據調查資料，內地律所期望在以下的領域與香港律所達成合作： 

（一）跨區域爭議解決（61.7%）51

（二）上市及融資（53.3%）

50 
 

 

4.2.2 內內地地律律所所與與香香港港律律所所的的合合作作願願景景 

（（a））內內地地律律所所欲欲在在國國際際業業務務上上與與香香港港律律所所達達成成合合作作 

資料顯示，接受調查的內地律所中只有 38.3%的律所沒有接觸涉外業務，另

外有 25%的律所主要業務是國際業務。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大部分內地律所已

經具備一定的處理國際業務的能力，並且將繼續積極開展國際業務。而香港律所

在處理國際業務方面具有相當的經驗與優勢，國際業務將成為內地律所與香港律

有

60.4%

無

39.6%

受受訪訪香香港港律律所所是是否否有有開開拓拓內內地地市市場場的的打打算算

有 無

7.6%

10.4%

10.4%

50%

20.8%

其他內地城市

大灣區三四線城市：惠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

大灣區二線城市：珠海市、佛山市、東莞市

大灣區一線城市：廣州市、深圳市

前海、橫琴自貿區

香香港港律律所所希希望望開開拓拓的的內內地地市市場場領領域域

51 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內地律所希望在多個領域與香港律所達成合作，故統計結果相加大於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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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匯管理及跨境資金流動（51.7%）

（四）貿易合規（48.3%）

（五）知識財產權（43.3%）

（六）數據與網路安全（26.7%）

（七）基礎設施建設（23.3%）

根據調查資料，香港律所與內地律所在以下方面可以實現優勢互補：

（一）跨區域爭議解決（73.6%）52

（二）外匯管理及跨境資金流通（58.5%）

（三）上市及融資（50.9%）

（四）知識財產權（49.1%）

（五）數據與網路安全（35.9%）

（六）貿易合規（32.1%）

（七）基礎設施建設（5.7%）
51 

 

根據調查資料，內地律所期望在以下的領域與香港律所達成合作：  

（一）跨區域爭議解決（61.7%）53 

（二）上市及融資（53.3%） 

（三）外匯管理及跨境資金流動（51.7%） 

（四）貿易合規（48.3%） 

（五）知識財產權（43.3%） 

（六）數據與網路安全（26.7%） 

（七）基礎設施建設（23.3%） 

 

根據調查資料，香港律所與內地律所在以下方面可以實現優勢互補： 

（一）跨區域爭議解決（73.6%）54 

 
53 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內地律所希望在多個領域與香港律所達成合作，故統計結果相加大於百分之

百。 
54 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 ，香港律所希望在多個領域與內地律所實現優勢互補，故統計結果相加大於百分之

百。 

23.3%

26.7%

43.3%

48.3%

51.7%

53.3%

61.7%

基礎設施建設

數據與網路安全

知識財產權

貿易合規

外匯管理及跨境資金流動

上市及融資

跨區域爭議解決

內內地地律律所所希希望望與與香香港港律律所所達達成成合合作作的的領領域域

52 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香港律所希望在多個領域與內地律所實現優勢互補，故統計結果相加大於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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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可見，雙方在跨區域爭議解決、上市及融資和外匯管理及跨境資金融通等國際業務方面達成較

高的合作意願。同時基於內地律所的地域性和國際性低的限制以及香港律所在國際業務上的優勢，雙方

在國際業務上有合作的必要性與可能性，而這將推動內地律所與香港律所的更深層次交流。

（b）兩地律所將短期內保持鬆散的合作模式

如前所述，內地律所與香港法律執業者的合作模式主要通過臨時或固定的合作夥伴來完成，其中二

者之間主要的合作模式是“個案協作”。

從目前內地律所與香港律所的合作狀況來看，兩地距離雖近但合作鬆散。對於深圳、東莞等距離香

港地理距離較近的地區，一天可以往返，沒有建立代辦處或者聯營的迫切需要。對於代辦處相對較多的

廣州地區，大部分也採取鬆散的個案合作模式。而且根據調研資料，部分內地律所也表示保持現有較為

鬆散的個案合作模式較為合適。而在未來幾年，得益於交通的便利和受限於業務類型的限制，這種局面

不會有太多的變化。

（c）兩地律所合作的模式發展方向為聯營

雖然目前內地與香港兩地律所的合作模式以個案協作為主流，但正是個案的協作，促進了雙方的了

解與合作。

據調查資料，73.3% 的受訪內地律所表示，聯營有助於內地律師吸收國際業務經驗；63.3% 的內地

52 
 

（二）外匯管理及跨境資金流通（58.5%） 

（三）上市及融資（50.9%） 

（四）知識財產權（49.1%） 

（五）數據與網路安全（35.9%） 

（六）貿易合規（32.1%） 

（七）基礎設施建設（5.7%） 

 

尤其可見，雙方在跨區域爭議解決、上市及融資和外匯管理及跨境資金融通

等國際業務方面達成較高的合作意願。同時基於內地律所的地域性和國際性低的

限制以及香港律所在國際業務上的優勢，雙方在國際業務上有合作的必要性與可

能性，而這將推動內地律所與香港律所的更深層次交流。 

  

5.7%

32.1%

35.9%

49.1%

50.9%

58.5%

73.6%

基礎設施建設

貿易合規

數據與網路安全

知識財產權

上市及融資

外匯管理及跨境資金流通

跨區域爭議解決

香香港港律律所所希希望望與與內內地地律律所所達達成成合合作作的的領領域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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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內地法律行業從業者認為香港法律執業者存在多方優勢，故統計結果相加大於百分之百。以下同理。

律所表示聯營有助於內地律所拓展業務範圍與創造更多的內地就業機會。而多數受訪的香港律所對於《關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在廣東省實行合夥聯營的試行辦法》

中的出資限額、業務範圍、聘用律師、執業範圍等規定表示合理與認同。反對的聲音較為微弱，認為聯

營會給內地的無聯營律所帶來競爭的內地律所占比 18.3%。這說明絕大多數受訪律師對聯營模式的態度

還是能積極接受的。

香港與內地律所在聯營問題的意見基本一致，大多數律所都認為聯營會帶來雙贏，且兩地律所多傾

向在日後採取聯營的方式實現雙方合作。儘管現在的聯營模式存在許多問題，但隨著相關政策的實施與

完善，雙方在個案協作中不斷熟悉，香港代辦處在內地的不斷擴張，雙方勢必會採取進一步的交流措施。

而聯營這種雙方均較為熟悉且認同的模式將是兩地合作的方向。

4.3 內地法律行業從業者對香港法律執業者的評價

4.3.1 香港法律執業者的相對優勢

（a）熟悉境外法律和習慣

調查結果顯示，有 80% 的內地律所認為熟悉“境外法律和習慣”是香港法律執業者的相對優勢，有

95% 的內地企業認為“香港律師更加熟悉境外法律和習慣”是自身選擇香港律師的原因。53

大灣區地區涉港澳台法律事務較多，在查明境外法律和習慣問題上，香港法律執業者比內地律師具

有更明顯的優勢。尤其在涉港案件中，香港程式規則紛繁複雜，實體規則上香港本地法律、英國法律和

中國傳統習慣法共存，成文法與慣例法並用並以判例法為主，官方認可的《香港案例彙編及摘要》、民

間的《香港判例》等收集重要判例香港法律執業者更容易獲取。另外，基於判例法系的法律傳統和具備

豐富的處理涉外法律事務的經驗，香港法律執業者對於境外其他國家與地區的法律和習慣更為熟悉。

（b）英語流利，適合處理涉外業務

語言優勢是香港法律執業者的另一優勢。香港法律執業者多精通國際語言，香港法律執業者擅長英

語溝通和具備英文文件的編寫能力，適合處理涉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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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國際業務網路

調查結果顯示，有 56.7% 的內地律所認為“國際業務網路”是香港律所執業者的另一相對優勢。香

港法律執業者國際業務網路發達，掌握豐富的國際法律合作資源，能夠幫助內地律師便捷高效地對接涉

外法律服務市場。除此之外，大灣區高外貿依存度決定了對外貿易交往摩擦的不可避免。香港法律執業

者在跨境投資、應對反傾銷、反補貼調查、跨境訴訟和仲裁等方面存在較豐富的經驗，熟悉國際貿易規

則的香港法律執業者將會有更多的商機。

47 
 

 

  

15%

15%

20%

35%

50%

56.7%

65%

80%

豐富的案件來源

人脈廣闊

來自律師事務所國際總部的管理資源

從業人員素質高，業務熟練

受普通法制度訓練，能補充大陸法訓練的內地同行的技能

國際業務網路

英語流利，適合處理涉外業務

熟悉境外法律和習慣

內內地地律律所所認認為為香香港港法法律律執執業業者者存存在在的的優優勢勢

35%

65%

95%

具有國際化視野

能夠提供跨境法律服務

熟悉境外法律和習慣

內內地地企企業業認認為為香香港港法法律律執執業業者者存存在在的的優優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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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香港法律執業者的相對劣勢

（a）香港法律執業者不熟悉本地的環境

調查結果顯示，83.3% 的內地律所認為香港法律執業者不熟悉大灣區本地環境是香港法律執業者的

相對劣勢。有超過半數的內地企業認為“香港律師不熟悉內地法律和交易習慣”、“香港律師不熟悉內

地的訴訟程式”、“香港律師不熟悉內地營商環境和政策”是其不選擇香港律師的原因之一。

對於“環境”一詞應做廣義、綜合的理解，包括內地的法律體系、司法環境、營商環境以及內地市

場的法律需求等。調研對象表示，目前香港法律執業者對於內地司法流程的熟悉程度、以及內地實體法、

行政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掌握和理解程度仍不足。內地法律執業者普遍認為香港法律執業者想要拓展大

灣區業務必須更了解內地的環境。

（b）香港法律執業者的收費相對較高

收費標準是內地企業在選擇法律服務時看重的一個標準，68.2% 的受訪企業認為其“很重要”或“比

較重要”。在收費標準上，根據 2006 年頒佈的《律師服務收費管理辦法》，內地律師服務收費實行政府

指導價與市場調節價。內地律師收費可以根據不同的服務內容，採取計件收費、按標的額比例收費和計

時收費等方式。 

與此相比，香港律師對一般案件實行按小時收費制，其辦案費用由律師與委託人協商。大律師的酬

金與轉聘的律師事務所與委託人協商。由於內地與香港之間經濟水準的差異以及律師收費標準的差異，

香港法律執業者的收費相對比較高，58.3% 的內地律所認為這是香港法律執業者的相對劣勢，而 81.8%

的受訪企業表示香港律師的收費相對較高是其不會選擇香港律師提供服務的原因之一。

（c）與香港法律執業者存在溝通上的問題

本次研究共調研 22 間內地企業，其中調研對象公司類型多為房地產，金融、保險、證券業、製造業、

互聯網企業。調研公司總部多位於大灣區一線城市：廣州、深圳。調查結果顯示，31.7% 的內地律所和

36.4% 的內地企業認為“跟香港法律執業者存在溝通上的問題”是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執業的相對

劣勢。香港法律執業者的工作用語多為英文或粵語，而內地律師的工作用語多為普通話或粵語，因此香

港法律執業者到大灣區執業存在一定的語言障礙。另外，由於香港與內地擁有不同的法律體系、不同的

法律程式、不同的法律文化和職業習慣，因此香港執業者與內地律師在思維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異。受

限於此，內地律師或當事人跟香港法律執業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溝通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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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示香港律師的收費相對較高是其不會選擇香港律師提供服務的原因之一。 

（（c））與與香香港港法法律律執執業業者者存存在在溝溝通通上上的的問問題題 

本次研究共調研 22 間內地企業，其中調研對象公司類型多為房地產，金融、

保險、證券業、製造業、互聯網企業。調研公司總部多位於大灣區一線城市：廣

州、深圳。調查結果顯示，31.7%的內地律所和 36.4%的內地企業認為“跟香港法

律執業者存在溝通上的問題”是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執業的相對劣勢。香港

法律執業者的工作用語多為英文或粵語 ，而內地律師的工作用語多為普通話或粵

語，因此香港法律執業者到大灣區執業存在一定的語言障礙。另外，由於香港與

內地擁有不同的法律體系、不同的法律程式、不同的法律文化和職業習慣，因此

香港執業者與內地律師在思維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異。受限於此，內地律師或當

事人跟香港法律執業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溝通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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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香港法律執業者的資源不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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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香港法律工作者存在溝通上的問題

香港法律執業者的收費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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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的發展前景與策略分析

5.1 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的發展前景展望

商務部與香港特區政府代表在 2019 年 11 月 21 日於香港簽署了“關於修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定》的協定”（簡稱《CEPA 修訂協定》），進一步開放服務業市場，

降低了港澳專業人士進入內地市場的門檻。2023 年 9 月，國務院辦公廳修訂了《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

執業律師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簡稱《試點辦法》），進一

步延長了試點期限，降低了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的門檻，修訂後的《試點辦法》將律師執業經歷的要求

從五年降為三年。從試點工作開展以來，已經順利舉辦了 3 次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1,500 多名港澳律師

報名參加考試，其中 372 名領取了律師執業證書（大灣區），成為大灣區律師。54 照此趨勢，香港律師

在大灣區執業獲得的政策支持會越來越多，阻礙會越來越少。

此次填寫問卷的香港律師事務所中有超過 60% 的律所表示在未來有開拓內地市場的打算，並且目前

香港律所也有大約 64% 的業務來源於內地，整體來說，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發展具有廣闊前景。

5.1.1“一帶一路”建設創造廣闊市場前景

2018 年 1 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意

見》指出要注重培養和儲備國際化法律人才，建立“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法律人才庫，鼓勵精通國際法、

國際商貿規則以及熟練運用外語的國內外法律專家參與爭端解決。

此次參與調研的香港律所的業務大約有 56.6% 來自海外，在描述香港法律執業者的競爭優勢時，

77.4% 的香港律師認為其優勢在於“英語流利，適合處理涉外業務”，60.4% 表示“熟悉境外法律和習慣”，

54.7% 表示其已經建立的國際業務網絡也是優勢之一。55 這些優勢得到了內地律師的認同。在論及香港

法律執業者的突出優勢時，熟悉境外法律和習慣、英語流利、擁有國際業務網絡、受過普通法制度訓練

這幾項特點都被大多數內地律師承認。受訪的企業客戶群體在描述對香港律師的印象時，大部分（72.2%）

認為香港律師具有國際化視野，並希望從香港律師那裡獲得法律諮詢（86.3%）與涉外業務（63.6%）相

關的法律服務。

54《司法部：研究細化港澳律師大灣區內地執業試點配套措施機制》，載粵港澳大灣區門戶網，2023 年 11 月 23 日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142365.html
55 問卷中該題為多選題，故統計結果相加大於百分之百。以下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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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香港法律執業者具有抓住“一帶一路”建設機遇的競爭優勢，同時也符合“一帶一路”

爭端解決機制建設的人才需求，訴訟和非訴業務中都有尚待發掘的市場潛力。“一帶一路”建設所帶來

的市場活力和政策支援會進一步增進對具有相關專業能力和國際視野的香港法律執業者的需求，並進一

步降低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開展業務的門檻。

5.1.2 香港金融市場的韌性和活力給法律執業者帶來新機會

在全球經濟受疫情影響的環境下，法律服務業也會收到衝擊，在此次調研中 70% 以上內地律師表示，

受經濟形勢影響，業務量減少以及行業競爭激烈是他們目前面臨的最大的問題。但即使是在這樣的影響

下，香港金融市場依然展現出了強大的韌性和活力。踏入 2022 年第四季度後，市場氣氛開始好轉，香港

交易所在年末表現強勁。56 與此同時，香港已經成為內地企業首選的境外上市地，截止至 2023 年 7 月，

在港上市的中國企業已經達到 1,400 餘間。香港也在不斷採取新的措施吸引更多公司來港上市。內地公

司赴港上市必然會產生複雜的法律問題，例如會需要內地及香港的公司律師、券商律師提供架構重組、

盡職調查、內控的制定與審核、出具中國法律意見、參與招股書的製作與審定等方面的法律服務。

這一趨勢會給香港的法律執業者帶來新的機會，特別是同時了解香港與內地法律的大灣區律師，在

此次調研中，86.3% 的受訪企業認為他們在處理涉外法律事務時會傾向於選擇同時擁有香港和大灣區資

格的律師。

總的來說，香港金融市場的良好表現為法律執業者提供了豐富的機會，特別是那些具備香港和大灣

區資格的律師。隨著內地企業赴港上市的增加，涉外法律服務的需求也將相應增長，為律師們拓展業務、

提供專業法律服務創造了更多的機會。

5.1.3 香港法律執業者開拓大灣區市場存在市場機遇

如前文所述，香港法律執業者有與內地執業者開展合作，拓寬大灣區市場的意願，多數律所的目標

城市集中於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以及前海橫琴自貿區。參與調研的香港律師認識到，相比於中國的其他

區域，大灣區具有毗鄰港澳、交通便利、優惠政策更多、市場開放度相對較大以及法律服務市場需求大

等優勢。超過半數的律師認為其律所會派人員參加大灣區律師考試。

2023 年 6 月 29 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與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簽署《關於促進粵港

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備忘錄》，此前，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商經局）與深圳市前海深港現

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前海管理局）聯合發佈《關於協同打造前海深港知識財產權創新高地的 16 條

56 香港交易所《2022 年全年業績、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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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早在 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與香港律政司簽署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

協助破產程式的會談紀要》。2022 年 1 月 25 日，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全國首例認可和協助香港破

產程式案的裁定：認可森信洋紙有限公司在香港的破產程式，認可其香港清盤人身份。數據跨境流動、

知識財產權和破產重整與企業經營息息相關，也與法律服務市場息息相關，在完善兩地營商環境的同時

也為法律服務業提供了更大的動力。

5.1.4 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內地存在拓寬業務的空間

接受調研的香港律所在大灣區的業務主要集中在代理在香港的訴訟業務（47%）、中國委託公證人

服務（41.2%）、為客戶辦理香港或者海外公司成立手續（34%）、遺產承辦（34%）、涉外交易（35.9%）。

在對大灣區企業進行採訪的過程中發現，95.4% 的企業表示公司有香港法律服務需求，72.7% 的客

戶表示，今後大灣區對香港律師服務的需求會逐漸增加，並且除了傳統的涉外業務（為外商投資、國際

貿易、涉外合同、涉外融資、涉外財產權、涉外民商事法律事務等涉外業務提供法律服務）與公司業務（為

客戶辦理香港或海外公司成立手續、公司管理架構籌劃、財產權管理規劃）、公證服務（中國委託公證

及國際公證）之外，在法律諮詢（提供與香港或海外有關的法律意見）、法律顧問（擔任常年法律顧問，

提供與香港或海外有關的法律意見）方面的需求也非常高，特別是法律諮詢業務，有 86.3% 的受訪客戶

表示有這方面的需求。

整體而言，大灣區對香港律所提供的多元法律服務具有廣泛需求，企業不僅僅尋求傳統的法律代理

服務，還越來越需要法律諮詢和法律顧問服務。對於香港法律執業者來說，提供更全面、多層次的法律

服務將有助於滿足大灣區企業的不斷增長的多元化需求。大灣區經濟蓬勃發展，市場潛力巨大，進入大

灣區市場可以為香港律師事務所提供更廣泛的市場，開拓潛在客戶群。同時，融入大灣區發展有助於香

港法律執業者更好地與內地合作，分享發展機遇。

5.1.5 香港法律執業者目前在大灣區開展業務的形式

從調研結果來看，目前香港律所在開展內地業務的主要方式是向內地律所轉介業務（64.2%）、在

內地設立代表處（45.3%）以及與內地律所聯營（37.7%），整體來說依然以個案合作為主，但也在探索

新的經營方式。

形成當前局面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降低風險和成本的考慮。客觀上，內地和香港在法規、文化、司法

制度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異，通過向內地律所轉介業務或與內地律所合作，可以依靠內地律師對內地

法律環境的熟悉程度降低風險。並且內地律所通常更熟悉本地市場，擁有更豐富的本地資源和業務網路，

通過與內地律所合作，香港律所可以借助其本地優勢，與內地企業和客戶建立信任關係，更迅速地適應

和融入內地市場。同時香港律所可能認為當前階段更適合通過個案合作等方式進行市場探索，以更全面

地了解內地市場的機遇和挑戰，這樣的策略有助於在深入參與之前積累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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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轉介案件為主的業務形式也會帶來一定的風險和缺陷，例如可能會造成對合作夥伴的過度依賴，

難以獨立開展業務，同時，通過個案合作為主的方式可能限制了香港律所在內地市場開展業務的多元化

程度，這可能會阻礙香港法律執業者在不同領域的深度涉足和業務擴張。並且這種模式可能限制了香港

律所對內地市場的直接洞察，缺乏直接的市場參與可能會使律所無法深入了解本地客戶的實際需求和市

場動態。綜合考慮這些潛在缺陷，香港律所可能需要審慎評估其在大灣區市場的戰略，平衡與合作夥伴

的關係，積極探索更為直接的參與方式，以提高業務的多元化和靈活性。

5.2 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發展的策略分析

基於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有廣闊的業務前景，香港律師在大灣區發展的策

略應該是多管齊下，既要保持與內地律所的合作，又要積極探索新的業務模式，加強專業服務水準，關

注市場需求的變化，並善於利用大灣區發展中的機遇，以確保在競爭激烈的大灣區法律服務市場中取得

更多的業務機會。

5.2.1 通過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拓寬發展空間

通過對大灣區企業以及法院、仲裁機構等機構的調查採訪發現，同時擁有香港和大灣區資格的律師

具有非常明顯的競爭優勢。受訪者表示，港澳律師取得大灣區律師執業資格後，可以直接參與內地庭審，

這為港澳律師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大灣區律師對兩地法律的理解與應用更為透徹，有著豐富的涉外談判

經驗、參與國際併購的經驗等，能更清晰地了解風險所在，對於內地企業走出去有所幫助。並且，大灣

區律師們對於涉港澳或涉外的當事人以及案件情況更為熟悉，香港法律理論與實務經驗較為豐富，在跨

境爭議解決方面具有獨特專業優勢，在“一國兩制三法域”的背景下，大灣區律師可以通過經驗交流會、

研討會等活動加強溝通交流，並在實際案件辦理中互相學習，共同進步，共同推動大灣區法律規則銜接

和機制對接。

政策層面上，政府也在進一步放寬大灣區律師考試的條件並延長試點時間。從調研的結果上來看，

大多數律師認為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的難度適中。通過參加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香港律師有機會建立

更緊密的跨境合作關係。這為律師在大灣區市場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同時也有助於深化對內地法律環境

的理解。

總體而言，香港律師通過參加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不僅能夠拓寬業務範圍，還能夠充分發揮香港

法律專業優勢，加強與大灣區律師的合作與交流，進一步提升在大灣區市場的競爭力。

5.2.2 進一步放寬內地法律支持人員來港就業

目前已經有很多香港律師獲得大灣區律師執業資格，取得赴內地就業機會，但為了進一步增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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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寬市場，增加就業機會，也需要鼓勵內地律師赴港就業增進相互了解。

此次調研的受訪內地律師從事涉港業務的占比較少，大多數律師沒有與香港法律執業者接觸過（55%）

並且沒有開拓香港市場的打算（53.3%），很大比例的受訪律師表示律所未來也不會派律師取得香港執

業資格（61.7%）。從調研結果來看，內地律師對香港業務的了解相對較少，與香港法律執業者的接觸

也較為有限。這一系列資料表明，儘管香港在全球商業和法律領域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內地律師整體而

言對香港法律環境和市場機會的認知相對薄弱。這可能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文化差異、法律體系的

異同以及市場需求的不同等。加強內地律師對香港法律環境的了解，促進與香港法律執業者的交流，有

望為內地律師提供更廣闊的國際業務發展空間，促使他們更好地融入全球法律服務體系，同時有助於促

進兩地市場融合，為雙方提供更廣闊的業務範圍。

考慮到兩地法律教育以及司法體系在客觀上存在較大差異，內地律師赴港取得執業資格客觀上確實

更加困難。因此，建議適當放寬內地律師赴港就業的限制，可以先從協助處理公證業務等事務開始，一

方面可以為香港律所提供更多的人力資源，降低運營成本，另一方面可以促進兩地法律人才的流動及融

合，從而便利香港律所進一步融入大灣區。同時，可以考慮放寬內地律師與香港律師在香港律所的人數

比例要求，不僅是為了適應行業的發展需要，更是為了促進兩地法律服務市場的融合與共同進步。

此外，放寬內地輔助人員來香港律所工作的要求，尤其是科技支援人員和文職人員，也是順應法律

服務行業發展趨勢的必然選擇。隨著法律科技的快速發展，科技支援在提高律所工作效率、降低運營成

本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吸引內地的科技支援人才來香港工作，不僅能夠幫助香港律所

更好地應對科技變革的挑戰，還能降低其運營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同時，文職人員的引進也同樣重要。

這些人員在律所的日常運營中扮演著關鍵角色，負責處理律所的行政管理、客戶服務等重要工作。通過

放寬政策，吸納內地的文職人才，不僅能夠為香港律所帶來更多的人力資源選擇，還可以通過兩地人才

的交流合作，促進工作流程的優化和管理模式的創新，進一步提高律所的整體運營效率。

5.2.3 加強宣傳交流，提升香港律所在內地知名度，促進相互了解

在描述香港律所在大灣區設立辦事處以及與內地律所聯營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困難時，受訪者表示，

最大的困難在於對內地的業務運作缺乏了解。同時，雖然香港法律執業者展示出了在大灣區擴展市場的

意願，但是對於相關政策的了解並不如預期深入，這一點對於內地律師來說也是類似的。由此可能會造

成雙方都有合作拓寬業務的需求但是資訊不對稱的局面。雙方對聯營等合作經營的相關政策的不了解可

能也是由於尚未看到合作的契機，但這就可能導致一些珍貴政策視窗和開拓市場機會的浪費。

對此，香港律師可以積極參與內地和香港的法律、商業等領域的專業活動，如行業研討會、法律論

壇等。通過這些活動，他們可以展示專業知識，建立業務關係，同時增進對內地法律環境和政策的了解。

香港律所可以主動組織與內地律所的交流活動，包括業務研討、座談會、合作洽談等。這有助於雙方更

直接地了解對方的業務特點、法律實踐和專業優勢，加深合作的基礎。同時也可以考慮創建專門的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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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通過網站、社交媒體等管道發佈香港律所的業務資訊、成功案例、專業團隊介紹等內容。這有助

於內地律師更方便地獲取相關資訊，解決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5.2.4 利用大灣區現有法律服務業合作政策積極推進合作

從對法院、仲裁機構等機構的訪談來看，雖然根據現行的《人民陪審員法》，律師暫時無法在內地

擔任人民陪審員，但大多數相關從業者都認為可以增加香港律師或大灣區律師作為人民陪審員、仲裁員

等參與進內地的訴訟和仲裁程式中。受訪者認為，“許多港澳企業和自然人與內地往來密切，商業合作

頻繁，增加香港律師 / 大灣區律師作為人民陪審員、仲裁員是更好保障人民權益的措施；更多香港律師 /

大灣區律師參與到內地的訴訟和仲裁程式中也有利於香港律師 / 大灣區律師真切理解、熟悉內地訴訟和

仲裁程式。”同時，也有受訪者指出可以增加香港律師或大灣區律師作為特邀調解員和法律查明專家。

即使律師事務所因風險與成本合併的考慮而猶豫是否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設立代表處或合夥聯營，香

港法律執業者也可以通過主動參與以上活動增進對內地相關司法制度、法律文化和業務情況的了解。

當前大灣區法律合作的相關政策主要包括，國務院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全面

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前海方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橫

琴方案》）、《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以及廣東省司法廳發佈的《關

於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執業管理試行辦法》、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出

台的《關於支持前海深港國際法務區高端法律服務業集聚的實施辦法（試行）等》。從調研結果上來看，

香港法律執業者整體上認為相關規定是比較合理的，但是在一些問題上的意見也出現了分歧。超半數接

受調研的香港法律執業者認為有關合夥聯營的出資額和出資比例是合理的，但也有近 43.4% 的受訪者認

為出資額與出資比例規定過高，這就可能導致一些規模有限的律所難以以合夥聯營的方式在大灣區內地

開展業務。絕大多數受訪者認為不能承辦刑事訴訟法律事務、聯營律所聘用律師的條件、大灣區律師執

業考試的報考條件、考試難度等相關規定是合理的，但也有 18.9% 的受訪者認為，只能在內地九市辦理

民商事案件，不能辦理行政、刑事案件這一業務範圍的規定過窄。

對出資額和出資比例的限制以及率先從民商事案件放開試點可能是出於維護市場秩序、循序漸進開

放等公共政策方面的考慮。目前來說，香港法律執業者可以先利用現有政策開拓內地市場，在大灣區建

立良好的社會關係網路。如果相關的試點結果出現了積極反響，可能會對之後進一步放鬆限制有推動作

用。另一方面，香港法律執業者也可以定期關注和深入了解大灣區相關政策的更新和變化，這有助於香

港法律執業者及時調整業務戰略，以適應內地法律環境。當相關政策出台或修改時，香港法律執業者可

以積極參與公開徵求意見的過程，表達他們的看法和建議。這是一種有效的參與方式，可以說明塑造未

來的政策方向，以更好地滿足執業者的需求。

除此之外，還可以考慮為大灣區律師提供針對性的新型法律服務培訓，尤其是在金融科技、知識產

權（包括藝術品買賣）以及航運法律等方面。這些都是高度專業化的領域，例如金融科技作為一個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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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領域，不僅僅涉及到傳統的金融服務和 IT 技術的結合，還包括了區塊鏈、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新

興技術的應用，這些技術的應用給金融行業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也對法律服務提出了新的要求。隨著

藝術品市場的全球化和電子商務的發展，藝術品的交易涉及到的法律問題也越來越複雜，包括版權、所

有權、鑑定、進出口等一系列問題，律師在此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服務能力，直接關係到藝術品買賣的安

全性和效率。航運法律作為一個傳統而重要的領域，隨著全球貿易的發展和國際海運的增長，需求也在

持續增加。為大灣區律師提供這些針對性的新型法律服務培訓，不僅可以提升他們的專業技能和服務水

準，更能促進兩地法律服務行業的整體發展和國際競爭力。這將有助於構建一個更加開放、專業和高效

的法律服務市場，從而為大灣區乃至全球客戶提供更優質的法律服務。

5.2.5 創設新合作運營模式

受訪的香港執業律師在被問及與內地律所聯營的主要困難時，律師們所關注的障礙一方面是綜合考

慮了兩地的市場環境之後的遲疑，例如，自己律所規模太小（33.9%），對內地法律專業的運作缺乏了

解（39.7%），設立辦事處或聯營意義不大，通過其他合作亦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35.9%）。但也有一

部分困難的是目前的聯營政策所帶來的限制，包括開設辦事處或聯營的運營成本過高（30.2%），內地

的法律服務業開放程度不足（26.4%），無法平衡兩地執業（現時考獲大灣區資格的香港律師需要登出

代表處執業證或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港澳律師工作證，辭任代表處或聯營所，並加入內地律所）（24.5%），

設立門檻過高（18.9%）等。

針對這一現象，有關部門也可以修改規則，適當放鬆管制。目前港澳律所與內地合作聯營的基本依

據依然是 2019 年修改的《廣東省司法廳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

務所在廣東省實行合夥聯營的試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辦法》對申請聯營的香港與內地律

所的規模、成立年限、成立時的出資、成立之後的規模、辦公地點、以及業務範圍等都有規定。《辦法》

在 2018 年出台之後只在 2019 年修改過一次，雖然適當放寬了聯營門檻但是依然有諸多限制。目前試點

已經五年有餘，可以考慮根據試點結果進一步降低門檻，適當拓寬業務範圍，探索更靈活多變的合作運

營模式，以便應對市場的急劇變化，避免行業萎縮。專業責任保險亦應作出相應調整，以配合新的營運

模式。目前，《辦法》和《廣東省司法廳關於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

執業管理試行辦法》都在徵求意見。《辦法》對於申請聯營的條件、出資額的要求、受理業務範圍等方

面沒有重大改動，香港法律執業者可以提出反饋意見，例如是對現行規定的建議、修改或澄清，或者是

就改動對法律執業者及其客戶可能產生的影響提出疑慮或建議。《廣東省司法廳關於香港法律執業者和

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執業管理試行辦法》2023 年的徵求意見稿中將律師的執業經歷由

五年縮短為三年，擴大了可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執業律師的範圍，增加了第 23 條“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可

以辦理已獲准從事律師執業業務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及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或地區的

法律事務。”針對這些修訂，香港法律執業者也可以在廣東省司法廳的網站上積極參與討論，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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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服務行業面臨快速變化和增長的挑戰下，探索和採納新的合作營運模式成為促進律所持續健

康發展的重要策略之一。特別是，考慮到技術進步、客戶需求多樣化以及全球化競爭的影響，傳統的合

夥或獨資經營模式可能不再能夠充分滿足現代法律服務市場的需求。因此，借鑑和引入跨行業或集團式

有限公司的律所營運模式，成為一種值得考慮的方案。此類模式在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英聯邦

國家已有實踐和成功案例，提供了可行性和效益的證明。跨行業或集團式有限公司的營運模式允許律所

以公司的形式運作，這意味著律所可以引入外部投資者、進行跨行業合作、擴大服務範圍，並且通過更

加靈活的管理和運營結構來應對市場變化。納入這種新的營運模式，首先要對現有法律框架進行調整，

以便為新營運模式提供法律上的支援和保障。這可能包括修改律師執業法規，允許律所採用有限責任公

司形式進行營運，以及允許非律師擁有律所股份或擔任公司高級職位。此外，鼓勵和促進律所與其他行

業（如金融、科技、諮詢等）的合作，共同開發新的服務產品。這不僅可以拓寬律所的服務範圍，還可

以引入行業外的專業知識和技術，增強律所的競爭力。同時，建立更為系統和多元化的專業發展與培訓

機制，以適應集團化運作模式下對律師及其他專業人員（如 IT、市場營銷、財務管理等）的需求。

此外，短期內也可以考慮建立兩地律所在案件合作的費用支付的更便利安排，例如通過建立統一的

支付平台或採用區塊鏈技術確保交易的透明性和安全性。

5.2.6 主動推動執業方式與行業監管銜接

香港與內地分屬於兩個不同的法系，因此在律師事務所的經營管理與行業監管方面都存在差異。這

種差異可能會導致兩地律所在開展合作時面臨一些挑戰和障礙。例如法律體系的不同可能會導致在處理

具體法律問題時的方法和理念上的分歧，文化背景上的差異可能在團隊合作、業務交流等方面帶來挑戰。

克服這些障礙需要律所在合作前進行深入的戰略規劃和業務調研，確保能夠理解並適應兩地的法律環境

和商業文化，以實現有效的聯營合作。密切關注兩地法規和監管的變化，同時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和團

隊協作機制也是成功克服障礙的關鍵。

本次調研中接受採訪的律師協會都表示，在建立大灣區常態化律師合作組織、協調律師行業自律管

理方面，比較重要的是搭建交流平台，通過一系列活動交流合作，在此過程中深化了解、加強聯絡。如

果相應的平台建設和人才交流機制能夠得到落實，對兩地律師都是很好的相互學習、擴展業務的機會。

整體而言，香港律師可以通過積極參與大灣區的律師協會和專業交流平台，深化了解內地法律環境

和業務文化。律師應當關注內地法規變化，主動參與內地法律培訓和學術活動，以提升專業水準。此外，

律師還可以積極參與律師行業的自律管理，確保遵守相關法規和倫理規範。通過建設懂得內地法律和業

務的專業團隊，以及持續學習和創新，律師可以更好地適應內地市場的需求。總體而言，主動融入內地

法律體系，建立有效的業務合作和溝通機制，是促進執業方式與行業監管銜接的關鍵步驟。

49

五、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的發展前景與策略分析



附錄：受訪者訪談意見

1. 對於大灣區法律融合，未來在哪些方面希望進一步推進與內地法律事務的合作？
實施難點是？關切點是？

大灣區法律融合可以從多個方面推進，如制度融合、法規銜接、兩地律師的合作、監管機構間融合等。

在制度融合方面，目前兩地的制度存在較大差異。以司法訴訟制度差異為例，此種差異可以從司法

互助問題上得以窺探。自 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香港與內地在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等

問題上一直不斷地探索，但直至近期香港特區政府表示《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例》將於

2024 年 1 月 29 日實施。目前合作共融已日漸成為兩地司法制度的發展趨勢，但內地與香港在司法訴訟

制度上仍然存在較大的差異，兩地的司法機關需要對制度差異這一問題上進行梳理，成立相對應的機制

以克服差異帶來的問題。

目前針對此類訴訟制度差異的問題解決方案已經逐漸提上日程。如香港律政司已經就文書送達問題

與最高人民法院有所交談。在推動訴訟制度差異解決問題上，需要香港律師會與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參與。

在規則銜接方面，由於兩地的制度的差異較大，欲要達到完全的法律融合的程度仍然需要較長的時

間。兩地的司法機構與行業協會需要明確兩地之間法律規定的差異，實現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互相借鑒。

如在案件利潤分成方面，內地律師之間分成利潤較為普遍，而香港不存在類似做法。又如在律師事務所

相關業務會計處理方面，內地的會計準則較為寬鬆而香港的會計準則較為嚴謹。兩地之間的律師協會可

以相互交流，尋求可以銜接的方法，這樣有便於後續的進一步融合。

在兩地律師合作方面，大灣區律師是實現法律融合的起點。在過去，多是內地律師對香港法律市場

更感興趣、了解更充分，而香港律師對內地法律市場了解不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有助於香港律師加

強對內地法律市場的了解，有助於促進法律融合。

但律師業務呈現市場驅動性的特點，目前大灣區律師所能發揮的作用較為局限，在提供法律服務的

效果與收益方面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且採取通過大灣區執業考試後到大灣區進行執業的形式並未體現

出較過往個案協作或轉介業務更有利於法律業務開展的效果。進一步推進兩地律師合作可以從以下兩方

面考慮：一是降低大灣區律師執業的門檻。當前香港律師欲到大灣區執業的要求仍然過高，不利於提升

香港律師到大灣區執業的主動性。二是拓展內地客戶群。當前大灣區律師在內地開展法律業務的方式主

要是掛靠在內地的律所，但這對於其拓展業務而言作用仍然有限。應當允許香港律師在符合法律法規的

前提下在大灣區成立百分百全資擁有的律所，允許香港律所聘請內地律師，以香港律所的聲譽吸引更多

內地的客戶，擴大香港律所的影響力。除此之外，還應當支援大律師事務所的融合。以上才能更好地促

使香港律師融入大灣區，實現兩地法律事務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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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什麼政策或措施以協助香港律所改善在法律科技方面的配套，系統使用及維
護，以配合大灣區法律融合？

香港律所提升其科技運用能力需要考慮以下三個因素：（1）市場需求；（2）政策引導與支持；（3）

律師自身意願。其中，政策引導與支持是最有助於提升律所科技水準的因素。

政府應當提供相應的資源或政策以支持提升香港律所的科技水準，而且應當要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

進行推動。當前內地法院電子化較為發達，這促使內地律所提升了法律科技的應用水準。但當前香港法

庭的電子化水準較為落後，推進電子化的過程較為緩慢。只有法庭的電子化水準提升了，香港律所的科

技應用水準才能得以提升。而且此種電子化的推進需要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基於香港司法制度具有對

抗性的特點，原被告雙方從訴訟策略出發，難以就是否採取電子方式處理程式這一問題達成一致意見。

因此需要採取由上而下、較為強制的措施以進一步推進法律事務電子化的普及。

3. 香港大部份律所都是中小型規模的，有什麼措施或政策推進這類型律所與內地
律所合作？

在香港的法律市場中，香港大部分律所呈現穩健性、而非冒險性的特點，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不會

開拓相關的業務。香港中小型規模律所主要的業務範圍是香港本地，且香港中小型規模的律所具備自由、

靈活的優點，內地市場對香港中小型律所的吸引力較低。

加強香港中小型規模律所與內地律所合作，需要從擴大此類香港律所的規模考慮。只有具備足夠的

規模，才會有開發內地市場、拓展內地業務的需要與意願。當前香港的法律法規在律所的合併、擴大問

題上較為保守，存在一定的限制。如在律師行名稱問題上，根據《香港執業規則》，香港律師行名稱須

純粹由該律師行的一名或對於一名主管的律師的姓名所組成，而這不利於律所實現較大規模的合併。再

如在責任承擔問題上，律師提供服務承擔的無限責任從而引發律所合併之後責任應當如何承擔的擔憂等。

只有克服以上阻礙香港律所合併、擴大的障礙之後，香港律所才能進一步擴大其規模，才能進一步拓展

內地業務，加強與內地律所合作。

4. 請問對促進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的發展有何補充意見？

政府應當更積極地發揮其主導作用，為促進香港法律執業者在大灣區發展提供更多資源或政策支持。

內地的法律市場中政府主導發揮了較大的作用。但香港的法律市場是自由市場，香港政府在法律市場中

的角色較為消極被動，應當更加重視香港政府在其中的主導作用，香港律師會與香港大律師公會也需要

發揮相關的引導作用。

香港政府需要發揮其能動性與主動性，制定相應的政策，集中資源以尋找有意願、有能力的律所開

拓前沿的業務，並為其提供足夠的資源支援，實現由一部分律所帶動其他律所發展的目標。同時香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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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也需要利用政策和資源來引導律所開展現代化、國際化的法律服務，培養專業法律人才以帶動相關法

律業務的發展。除此之外，當前的法律法規與律師守則對香港律師的發展限制較多，需要律政司等相關

部門放寬相關的法律法規，放鬆對律師發展的限制，進一步激發香港法律執業者到大灣區發展的活力與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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